P FE R R SR R Ayt (1128 B 3 F 5138
3%) AL AR B AR P )th FEF LG B2 EARE
TN AN B LS B BT

B
IPRERREFEHED: > g HHIEY 4ok FH & 0 AT
FWAFAITEAD X PRHEAZ SHE1I18F & A AT 2
B o B e & Sl A P AT 227 o M A 2 Bl 189
HANRRA o B E D 2] N 3

F‘ﬁ
BWE AT AT IR - IR TR A BT

AR PRERRT AL 0L -
%1872 :r’—"“r?‘ "EHRE j_az]ﬁzA (T edr B3R A >
FEAFIlERGF S 501%{‘ F T4395 ~ % 82395 3%
Az 23F) 20111#87 9p 2 R £87 12P > B EIP # - 8
‘ﬁi’%%ﬁﬁﬁﬁﬁﬁgﬁﬁﬁJiﬁ?r%*

\-y\

3
ﬁbﬁk rﬂfef%fr%xm ﬁ»uiﬁ =TI ERTlI1ES Y 10 P
6 TRRE R gpd | AT REA L2 L A% Tx
P BRI THRLIP B AREIEPFZ B
J\rwﬁ¢4ﬂfﬂ\£m@~%+g~mw A
WE CRFFAR A EpIHEE ) - [
J~fi+%ﬁﬁéﬁ4%§€ﬁﬂﬁﬁuw%&ﬁa£

DalN



I

i

Hip e SRR, o Hep2 PRI 2 FHDITRE
FATrd 2o (dorif i)

M TR BB HIEFI4E - F160F 20
3lpigmE ad > I3 EQ? 0P 2 2% |

w4 ImRTs rﬁ%:?%%%ﬁ%ﬁwgr;ﬁ,
Fe [ 04T 3 B o ELRTE D

FAARESRA G F19E R 10E T 2
3 E L 10E LT G B A] B
s H AR Z M AHA T fIEAZAERIRAF > b
J-/‘-.FB'&U—L- ﬁp&n ,xq%i iﬂv 4@'—- . \
%ﬁéfﬁﬁ’aﬁl‘ﬁd;z%16?4%22;? Lot LR
B AW ASFHY pOF o FeEdTl, S BEER
BLAEBFIEF2ESIEwEE T T En e 52 5%
G B2 FERF A B9 K o Ao HTET g 2
5 R ;"ﬂ FRAERA > AR EEF TR I N2 AR
;‘;éﬁlﬁﬁfﬁ%’vzia%u\f '; S HE %2305 %338 W B2

ETIRS

\_.

mmk

<

N

N

ok s Eidh F#ﬂ*f PR TN 0 PR $ 3026 5 1

ﬁW&&fﬁﬁﬁh;%ﬁﬁP%_ﬁam$ Bl (F =

e T R ST )T TR0 o TR e B ik

B % 36 H I 16 B2 gt e B s H I~ A0k 5339052 4%
2

1
- gl o) S
&%ﬁ&’ﬁﬁ%%f34uP%FF
EHBPAN - BOER S G- FLREP SRR e

o
P
(s
ar
4
|



Vs

I=q

S L Rir s Bop B~ - BURE R = L d
x PE-Z“;/F;";\E’»E%EE - AR % 2 BGRE I ia};@.fi\»ﬂljjé
FOOMEART > FH- EwmzZ AU KRR H PR o
ﬁ%ﬁ%%%%f@%\ﬁﬁﬁ‘%ﬁ%~iﬁﬁ‘$;%
B PR LA TSI LB RRE TR
FE T R A - B D530 S R Rk
TR PR C HRE R R R - Shl0
‘%Awﬁéﬁkﬁﬂéiﬁi~“%”?wr%ﬂa S B
1O~ 11218384 » HERL2 ARFHhEWMIL S F 7
BERATEE 7R AR RS R D < R
ﬁﬁ‘%w%—%ﬁiéwfﬁﬂ’ﬂfi%%’%ﬁ‘ﬁ
MEAEFLERER RS AwmET
FRPsrh o AW BEFRBLY A Y o dod 20
o pe IR PR E@g o Rl SFge R BT A
) % AT wﬁ)»”’ P o A3 B 2 Mg )Y don i
PEORERREP AL mEF FIAE 5 A F P ETE
émw’%ﬂpéma ﬂzﬁ" 5 kyesce B g

T ik J%M?ﬁ”iwﬁ _
%Ij!lﬂ.’ii;é 1w S8 e e Fka;;t,‘izaﬁ,f?.sififﬂ@%é
B JE Ar

whE A 2 Al
WA vy - HEEE) RIS RER T E D .
MEAAZFTELAA FRMRE T G LT R
Y = > 20 ¢

Bp R R kK ’35“31;7 s~ i 2 RIEE
* L RA R %?Aﬁ%pﬁiﬁmﬁﬁ’z%%ﬁ
FARASRT AT R R R AR

1
?j B # ;é«fn | ¥ ,4‘:;\3%%%@]3@%‘@_3%& ; jﬂ_’»,l‘z;}éﬂ/‘_‘?.f—%
A
3:‘5

P
i
m



[y

!
’

~
|

EEEF A REAGRI (L ARFES $2637 ) 2
AR e L R B =R S RS I S
P I o e d P 2 23T R RE - T REARE e
BiFLzZ s FL Al 2 ARk 74RO E D
EEL TR R AR D AL S W
T2 THAed 2 Ao o

FEESLPA

)AFrE AL é?ﬁt%”ﬁ"’ﬁ s BEHIFE G %%jcf'b'ﬁ—'}fi
oo Efpard B AL (LA 52637 ) 0 BikirdorE
f%%Pf—asllf';tana:48'f£%11IE%aL 2T & mu =y
272 5 38IE FATE AR T 2 DINE - FRA G LR R B H
7T pF > i fcH W EE o

)Y R AZEPRNFHRTAANG T EERFEPAL R PR
FE B EEm Rk R KIREAR S A BT 2
A AR RARRED FFE 0 R R RS 22
AT WA 27 B AT e VAR A AR
FARBLIZAFRARFI SRS QAT ES i
0 EERRRAeT o PIARZ M AR IE ) R AT
BAR S A MERAZAEFLRBMP A AT REL
T R B R R BRI A1E 0 PG B - SE
ﬁ%@kﬁ%cxi@$ﬁ§%ikﬁééﬁqma%u@,ﬁm
SR RFIF 2 R EEA T N AL AZES ) Flini %
ik T L e BEE e e M#<m@ﬂ ) o

-'\

ﬁ&ﬁﬁ”iﬂ@’éﬁﬂ%%3ﬁxﬁﬂﬁﬁiﬁﬁm%
iz %200 R IR T2 B Ha? ikt 7 24 et i
Hx e

:%1%w“’@ N FFE F 21321 %158 ~ 52990 % 155w
B #3108 22 ~ % 45408 % 298 > e B B2 10 B % 36F % 19

17

BB PR AT BHIENFATIEDE ~ $481% % 178 > &L
J

Ii# % 1958 % 1650 212 % 116 ~ 5285 ~ $ 3026 % 1

ﬁl&\%ﬂ%%§i4%lﬁﬁﬂhk‘¥5&§‘%4H;%lﬁmﬁi\$5



1/E 552~ 38155438 > 72 % 72 9115215138 > Z)4-dca
< o
AZGREBT G T AT R BT BRI 7RG o
v 2= EY 2y 114 = 9 3 26 2
MEE AR 2 F FlIE
|1]— j\)ﬁpgp'?}%-,j‘_}iﬂo
ded PRA IR R EE 20 p e AREN I FI R TR
got EARIR G G H KA IR ¥ o R SRR E RS S
PR Mt iEd OO REBIEF T2 AEFEAR) T2 )
z‘;if.%q’—__} B F;DJ °
Fet G
v 2 EY 2y 114 = 9 2 26 2
S-SR O Sl PERE
R B A B 5 30
FAZ S AP PRSI R e o e 3E P 10E T 5
B %gfi;’ﬁi%;%iﬁgxl;f ~ _,-1—:5]5 : %“qj.ﬂﬁ ,g&ﬁa "l FHE Y
TRHRI BEPATE RIS F AT £ o e SRSk
RS LR
MZESNBHE 2 FAH 32 PR 5ok w2
Ao ple S g S MM A& Re A ETAEE L
¥ 3ENT RS FEHPATERIFF AT A
—\mgﬁé‘%%g$im%é&aﬁﬁﬁ@“ﬁo
S R EFHREG  ATEE 2 JLARS -
ER A N SR F L
s By FRAANES IR INE o
MR ARG LR
MERLBZF L aTAFERL - K R
- " RAFREZBZEAPTHFREL
S ROEFTAOREN SRR AN 5 R E D
R S TR AN R S B £ Tl
F27 o~ m I F 1A AF L e



X
W
(u‘-l
2!

k)

- W
)\

o
(GV)

©
\'\;“\\

1“
=~

%3398k B A T AL - F Jael # 00 TE LT G

B2 F fi;’;f,l.l'l'a" j@’;u,rz-rsf_y]_% :

-~ R P RABM S IR TR

I AP R0

ZoOMRBREAR R FEA S RERRAE BRI B R
R R T I L

o R A AR WP R L2 F R B
CI A - AP L S

wIE 2 AR e

&P FE 5190

208 & e K

B 7 5 0 ASE P 10E T S
PRERIRAT B & o Hg2 b S piA L 1)

o

| & %é%fr
-
4

o E bt M ESE LT RS B PATE RS
u‘T—g‘J;% o

W IR 2 R IR L e

¢oEARA)E % 3020F

FrfpBandpg ko Lo mhpd Ko AbENT
FHHI B RAF AT 4 -

Fla AT E o B PAAATEN L G R R REG K

S

=

74‘»;
\
(o]

3 E L 10&E LT % 4
F1E 2 A2 -

sy 2+

2 —

AR e ok EHET & | T
+3E A TR )

1 AT A | FEREIILED ~ 611187 8p 14|53 5 1|l # A TR T A FRE T Egp2 Jpib o
BRE |"EFRP > AAAFET|PE3AF 30, (7 ¢ WG| (FdRdF $11100241305L% = % 271-27
¢ Instagram & T 4 |000~ EAGEE] 2F)

FRA©G  £3rgc B (111282 8p 14|35 000000(2. B L Riscfr& R h B LA b & it s
B+ R 23250 0 4~ [pr3ga 2 > 50, [000000 5| R ILIESRE AR E R A A o (B

" GRA Finance ; #|000= L W F 511100241308 % = %277 )

PFFLELREHRT 111283 8p 14 P RBEFERFRFF L2T111E10
RE T FER A Y P4 A 27 » 30, PTp ¢ R AT % 111224839330298 5% S
BHILAES o |00 B ABIES 2 5 b P i o (B

111287 8p 14 W % 11100241305 % - % 242-2487F )

AR



(\ER)

4S5 A 3 5 50,
000~

111#828p 14
EH04 3% 0 9,0
00~

R
s

st 111 &7 5
P Y TOMI
XA XA ER

; gtf_,';’;ﬁn s A A
rphatetnru B F
T LRERT O ORE
Pt g Em AL+

FIHE & o

111=8%8p 16
T4 3F 0 600,
000~

W
ki
e

X
S

L 111ET Y ¢
BT FH%FJ
ErXFHER
I AT
BARE 1 IE i
FRFTTE RER
A AE RS A BT
FhE & o

=t
+
o
*
s

ﬁ‘p‘ﬁ\’m‘

-

111#£8% 8p 17
FEA2 4 3% 5 50,
000~

111£87 8p 17
524 35 5, 0
00=

o~
IS
s
o
~

& v
L

Ex

%
Ar Ear111£80 1
pEPE TR,
FIEN R
R 2 3Egh 0 de r R
BRF T o8& FH

111#82 8p 19
pEh a3 0 20,0
00~

11L& TR 12

Ht ;*‘
’ﬂﬁ

p ,+.~4J,a-;:|. 5
5% ?if

,
i?&ﬁfw RIS rAvaT
rade | B F T &t
FHF o At

A AL v R

£ o

5 |PE3A 3 0 30,0

11187 8p 20

00~

3 EANI1EE 1
PlTREZF » SPAE3 T
= Instagram i % 4%
?%f’%ﬁ%%@
a\ Fg__g,ﬁn TN
r% [EE S E
SEEFRT 0 REE
WA AT LA

TE 2 o

111#82 9p 11
2T A 3 0 90,
000~

LR FER R P AR

LA TR AR E g L dg ik o

(B3 %11100241305L %
2%)

= %280-28

fe A BT
RTLIEHE AR E T A o (B
o F % 11100241305 % = % 280-287

BiZLBES 2 HELEP mE o (:-:;r;%
i3 % 11100241305 % — % 242-248TF )

LA T LA R ERE qpiE o

(B3 %111002413052 % = % 289-29

0%)

G RGEFERERGT T2P11ELD

1T ¢4 % 111224839330298 55 o
*ﬁ N '—LT?ﬂA\L‘}vpgfzmz\» O(g‘f‘;‘%
i

F % 111002413052 % - % 242-2487F )

LA TR AL

VR L P ]

'@F‘% 3‘;1 it
(Eiz “1110024130%{ = %296-29
%)

o (Egi 3 5111
0018414%.% % 225F. )

YRR ERFRGT A2 P111E]0

TR Y 4F 5 111224839330298 55
BELBES2Z GHEIIP mA o (B
%3 %111002413085% — % 242-248F )

LA TR A TR T E

B pEs g it -
(B3 %111002413052% = % 303-30

R Mﬂﬁufﬁ 2P 111#10

11224839330298 55 &
%ﬁ*'ﬁ = B *’LT%# LE Pk o (B
F %1110024130%.% - % 242-2487F. )

LHA TR /AT

CRALF R L P

EnywEamLipit -
(¥ 7§ 3 5111002413052 % = % 310-31
2F)

~ LINE# 3 % g8
W32%E o (F7k i F % 111001841485 % %
240 ~ 242-249F )

PR EFERERGF I P111E10

TR PR ARF % 111224839330298 55 S
%ﬁ"' TRt S 2 1?——1/\ 2 E Pk oo (%éﬁ‘-
F % 11100241305 % - % 242-248F )




(\ER)

T T A [FRAENIIIET? A(111#829p 11 CEATRT AF PR EG R it o
TR [HP o T, 2 |pH04 3 > 50 (B3 %111002413055 % = % 440-44
> gk rH BB |0,000~ 17)
R LINE % 48 % AT FOREE B R TR A B ) B iR
ISR ¥ & 3 ﬁi‘*’?‘%ﬁﬁuﬁ’ééiﬁ'iﬁg—??ﬁﬁ’éﬁ%o(%’
2t & v HEHEY W F $ 111002413055 % = %444F )
LERUTEY-8: S 89 B ey iﬁﬁ”}ilr\‘ﬁ T2 P111#10
PR AT RAS TP P 4T % 111224839330298 5 O
Wep e AL+ WEZRERS 2L FHLEP i o (B
tE 2 o 3 %1110024130%.% - % 242-248F )
8 24 F A | HRiss 111 ®E82 5|111&8% 9p 12 CEA TR ARG E g 2 it o
TR 8| p R BNARET 5| PFD2A F 0 D0, (B3 %11100241305L % = % 318-32
( 4= # |Instagram % % # & |000~ 0F)
TR g b P REEFERE LG LA A1
+  4=| " R-BREAKER | & 3% BT 4 % 111224839330298 55 &
) FLTogFAdRy R WiEZEES 2 GRS Pt o (R
Hpgrrdsifm il M F % 111002413052 % - % 242-2487F )
L A S o
9 wE A ?‘Iﬁﬁ%"~“11137‘—‘18 111#£87*9p 13 CEA TR AR T ER L ik o
F1T 4 |pa R p oo WALFET|RE6AF > 50,0 (Emuz :)?1110024130%’{ Z % 326-32
PR E RFE B 00~ %)
B2 5 4 r TSG PRBEFEARFRFF L2111 10
P, BIFT S PR ¢ 4% % 111224839330298 55 &
FFORE WEZRES 2L FHRIIP i o (il
MO AR e W3 511100241305 % - % 242-2487F )
10 LA (%2 RA111ET2 25|111#8% 9p 13 LA T LA BT R E P2 4paE o
Pl | PR AARFT S|4, F o 13, (B 3 $111002413055 % = % 334-33
wE A A £ (000~ 6F)
B XFHEBE R (111287 10p 1|23 = »r|2. ¢ AGR#FF FRERFF 122 111£10
sesp o 4o r Thvalra|gmdl s o 5|4 ¢ Bz | ° TR ¢ 2 40F 5 111224839330208 5 &
de , BT #EEF|0, 000~ g tE| WEZBES2LGHIIP i o (BR
BT RE B Tagr 100 115 000000 % % 111002413055 % ~ % 242-248 ~ 25
oS AR T IR |9 g0 4 25 5 5(000000 51| T-260F)
o 0,000~ e
1T |34 (29 M 11182 3|111E82 9p 13| 5% 5 #7|LL. @A T2 37 L 2t Egp 2 dp i ©
Ttk [P lAPE2443F 0 Z3F|PFI84 3 050, |7 ¢ M| (EHREF 5111002413055 % = % 347-34
Hod B Rl s (000~ g Ee|l 9F)
LINE g 4 T £ = 111£87 9p 13 5.000000(2. ¢ W")'*iﬁﬁ’&v\‘ﬁ T P111#10
#oo~ Teip (aiF 204 3% 5 50, 000000 52| * 7Tp ¢ 433 % 111224839330298 %% &
ENDNNTEE - I 000~ L WEZFERS2Z FHIEP i o (ER
FAnti | B3 F M3 % 11100241305 % - % 242-2487F )
€T s fees| 1115879713
@iga A u Rz L 23R 50,
FIHE 5 o 000~
12 LA | EE111#8T77 21111282 9p 14 CEA TR R AR Tt E 2 dg ko
W2 [P %P o Trool |PF264 3% » 50, (B3 % 111002413052 % = % 358-36
t, %k gk |000~ 27)
BRSO 2 25 P REEE ERERSE LA P10

» Telwood 2 % #f |
BRET iR
FoORE Rt s

TR R REAT Y 111224839330298%{&.
WiEZEES 2 RSP mE o (FHR
M3 11100241305 % - % 242-2487F )

$N\R




(\ER)

13

e
e
~

B
&=

)

+

Hhex 3 ]111#672 3
plepEF > Tx
TRk @
i 3 g 4 LINE /% 4
F’H"”wu FHEE
TR ERETEE
AR PEFRT =
2 o RHE P ED
I L IE S o

111#£8%9p 14
pEA2 A 3 0 50,
000~

14

w=h e
F‘: ke
=t

=L
szt 11187 6
A
Fl;a i@ 3 g RELINE
Pfl TR 25F
HEESF o v HE
RV SEEABY
SEEB IR RE
VHEEA BT L
2 o

111#8"9p 14
44~ 3 5 10
0,000~

15

=S
~

dok
Nl
e
8

I

pomgr]llE20
ARP o BARET L
WwEPATRTA S
s RS EESR
=50 » 4~ [ ltmana
ges ; ~ btigx,; &
FFREFHRT
RHE Y EER AW

AT L AE S

11182 9p 14
FEH9 A 3 0 4T,
900 ~

11182 9p 15
FE3F > 10,000

e

16

AR
b
R

HAHETIII#E8Y 9
Pa g p o XA
% LINE /% A T Yumi
ey 2:EHEBF R
i=% > 4 » TR-BREA
KER | 4k F 4 2k ik
FRT o R
EE R |

e o

111#8%9p 15
L3 > 50,0
00~

11187 9p 15
33 39,0
00~

17

kP
%
N~

L 11ETY 25
pPaRp o AT
% E R ARA
P KRR B
R 3= > 4o~ [Tesl
all | g 7 sb e
FIF 0 REE S
Wm AL LR

® oo

111#8% 9p 15
2 3 0 130,
000~

18

A4 2
235 A

HTE

HpE111E8 7 4
P o THEF R
oMb R EAC R A
B2 325 4 r Tel
wood | AR F L 5 ik
FIRT o REE

111#8%9p 17
pEha~ 3 > 1,00
0=

LA T A gar.}"%geg F‘fia‘ﬁiﬁ °

(B3 %11100241305L % = % 370-37

47 )

PRBERFEAFRFG LF111E10

PT7p Y4 % 111224839330298 % 3
WEZBES 2L FHIEP i o (BR

3 5111002413052 % - 5 242-2487F )

F et g’@ﬁ% 3‘}2}“r
1110024130%*\4 = % 384-38

L ETA ﬁ(rTgR%i/7’Q%$?zkﬂz”T

£ A AR N P A o (5
i3 %111002413055% = %390F )
PRBEFEAFRFT L1110

VTR P AT ¥ 111224839330298 50
BEZHES 2 5HISPwd o (FR
W F %11100241305L% — % 242-248F )

A TR RS

31 J;Bg%’\ *g, B 2_ ;le] R
(¥ 3 % 111002413055 % = % 393-40

0F)

P RBEEFERFRMT AL P111#10

PTR ¢ 4TF % 111224839330298 55 &
WEZFERS 2L FHEP i o (ER
3 % 11100241305 % — % 242-248F )

CEA T R A AR B

’E!F& 3‘5‘* °
(§€%1£$§i1110024130%£ Z %408-41
0%)

REER Mam;: F 2 P111E10

PTR PO 4F % 111224839330298 55 3
WEZRES2ZFHRIIP i o (B
W3 %11100241305L% - % 242-248F )

AL B EENERRL i -

(B 7§ 3 5111002413055 % = % 419-42
3%)
BB ERRY FE 16 o (FRE 3]

11002413052 % = %432F )

PRGERFERERGF I P111E10

TR P AT % 111224839330298 55 S
WEZFERS2ZGHLEP i o (B
3 %11100241305% - % 242-248F )

R s

ML
(854 % % 111002413052 % = %433-43
4F)

P REEFERERM 2 A111E]0
PR Y43 % 111224839330298 %




(\ER)

Fa EH IR

BEZEES 2 55l Pt o (B

M3 5111002413052 % - 5 242-248F )

M -

hoder d e k¥ R
A - HELLATT

%&924

paa}
=

Bz AN X i Bp B
W EzIEEE

~=h

Az PR EF
i - S B2

W %

pas}
P~

B AN R IR
N S S

hedeid PR T

4@9&1

- =

Bz A E A B S

i A - HEL3ATT LRI EEAD

4 |dedeAE PR EFRE (AP B2 AL E s
i i ¥ Sl ARG ER D

RS S S S B ERES - PUEIREVEIE S NI E
S Rl 2 e RV EEE: 'F:\ p

6 [drdciFd PR EFWR (L@ B ez A R bk

BpoEER

i

edeid PR TR
i = ST T

v}ﬁgi

pas}
=

Bjez A R s Bp B o
U S - R

heAziRd e Bk E R
it & = S LT T

%&521

BJe = A E K
WazE ERY

paa}
P~}

deAzs g PR E R
A B9

W %

=R

Bz A EEITEHB R
RIS EET o

-

10

dode 3 d e R
A - 10977

%&921

paa}
=

B A E iR s B B
g EE

11

wde i d o 5 E R
i - sl

W %

=R

BRZ A R R R
r2 g 2D o

12

D
- B2

%&“Z{

=R

Bz AN R i BpA B
Iz E LD o

=

13

TECE DLE
A~ SB35

W %

pas}
P~}

Bl A E EIEHB S
I EL

=i

14

deds g g 5 3 R

ﬁ?f}'«

Lﬂa@k%ﬁ%ﬁ%ﬁ%ﬁ%p%ﬁ%ﬁ%@%ﬁ%ﬁ%&%@%
~=$e

pas)
=

Bz A E B S

C




(\ER)

GESs LA Fd R EEED -

15 |dcdesvd PR T FHE | IP BT 40X FivdiBopd % o
A - ShEL1DT T fed PG E AT o

16 |4cdz3d PR EFHEE (S PAJeZ A 0T £ RS
it # - S BL16 T Eut B I E EED

VEPEECEE D S F ERESRCD NN S S L
&R - FaiLl T oT Fed I E EED o

18 |4rdcsnZ PR EFHZ (I P B A E v dBopd o
iR - 5187 Fof BP AR E R o

F At

RIS RBEFRET ERT
112# & i F % 138355
A 2 EpR 5 224 (AR00#£020P 2)
LO0O* OOFOO®00%& 005
B R £ &g — Shis 0 200000000055
TR TR E AR FER AR AL TFr 2R
HT# R RFEF #3955 BAp 24 > B 4odeih > WP RE R
B ORYR T ATS R E A Srde T
PEEF
- ip %%?%@«1111&8’3 3R EST 10 B s X By (i
EHEIRAL o EEAE 11 E RS F F60015 - % 7439
By 582395 & Az ) 1L AG6~T? 2 &8 I2P B »
IRNET fmﬁ%ﬂelegramfﬁ“ﬁ; "R, TR
LINEFAL TR @ ) 2 TR G, S5 90882351
’3&1]P:,\.ﬁ’9:,\.,lj-ﬁ%g’rﬁ‘s-‘éi;a;_ ;jrig‘]“}\ﬁ—_
FlEz Btz vl b e S BB (REREN SR 7 &
B8 2z 4 v dod B T F A ) o f F MR A FHE S
2o A ¥R 3 AT OO&:OOPOO%{ AERER ) At
SR T AR E A 7 RFROOMOOR0E 053 2
11 T#EGEQLR A ek | B ~ ME_ g TR ME © » ¥ Ak
AP AT F AR ABER S 2 A 2 1 0F s MR B A BEE S 2 A

b
+
|
m



RE SRR S P LA R o P E (TSR R
o e AR U]11E R F 5600150 %37439%{ % 8239
%usgag\f&) 111287 4p 2 R #81 12p B ~ 23 % (¥
W EINL s Fe A FU]lE R F %6501%{‘ % 7439
B~ %8239%#&3&'\”%) WI11#8%6p 2 #82 9p B »
7R E ﬁ]ﬁcw (friiedi Eme > 2 A5 U]11E R
W2 %65015L ~ 74395 ~ % 82395 Az o037 ) »M111# 87

Op 2R E8P 12P R > F I BF~ I P R2ZIHE > 4 rw
FiEh e e R A B I PG TR pn,)g—f CEHRE -
%W%‘gg—?‘%fff%@ﬂf "R RAB A p e A2
TR C PR ST S S P R

ZoRRE L w2 B '&fj}f‘dgﬁ’z“’%“’id;’;;r

BE~R AT P ERITERAZR L » T i gLl
NE*& 5. (okok989898) » &% 7 **111#8* 6p w % p p*
FoOARET RS ELINERA TR F ) 2 A % 53
TI R &7 R LINEEF“%& R SESES LS Sl L R
BAFEILE > TAMRYTEEERS > 2 (50 e T ALLlE
Ao ERIFARE B3 T T RE AL 0 B L
T ¢ R4 5.000-0000000000005% ~ 000-0000000000
0052 ~ 000-0000000000005LtE = 2 ¥ Tttt = » 3 K
B R 4T R AL TR R B4R LINEH‘%ﬁi G
F24A 11118 8p 11226 F - L NxEF
’M g L i dis e 255 e Firoaes T
o THE > TEFNG e ER S BE 2 P B
W%wﬁwmr\ﬁﬂ ?ﬁ d EPR T EFE R
BIER T REI B ,T,JOO%‘KOOV 00%& 05342 11 ' 7%

“\

218 A HAE ’13%131‘:&; SEe By L gEisd
PORAES FRELRE LRI RS RITEL T R

T (ARG ) TRPERI AR RS R B S R

s o 1 Lbsééfxfr”é;ﬁi’ 2 g X BiFpidpmd 3+ %
HOEE CEEE S RFEATII1E828p 187 120 0

Ci )



~
|
—

IR R o RER TS A THRIE2LE A A %
P B 2111887 12p 4psF » dpdded o fLaEar Tix
LRk Mgeis o VP BiF s h RS f o EE 5 2 &
?ﬂﬁ’%?naﬁﬁi;H%vr PR o r A S Bl 3 18¢7
-ﬁiﬁ*’ THEME L1884 o #H EILEEBE 0 B R
s B A R4 o B A BT 184 971 B3
’—"-"“r‘?'?*%i“‘ B G247k = > g rd Sesn B B £

P

I Am T2 HEERE S o 0t 2 NS AF s SRR IR
Arif 2 d w2 AT A o

;%_}_‘;‘_%_}5?._%; N %_\E“‘?}C N /7”“%‘;' LN ;,/:ﬁ?”'fg ~ i ;i;‘_ ~ 1}7}'\#"‘;% N

= 4 #5
Bl ~ 20 S 23 s F4es ~ F 1T s 23399 4K
‘/‘:_/Lv

PRI TR
tHEPERETF i&b‘i%ﬁ;"fﬂ e EAREAE I T i 2
%**”4*””%&5¢34ﬂwé ‘?ﬁ@bﬂb%%~%
2 S AR~ Bl R 3 MH
5 }rlia: a1 mg s 4 REE o~ BHRSE E %?;EJF
TR EZRER 7 BRS¢ RG24 5.000-0000
000000005LHE = 2. A A FHL ~ 2 5 Pl T ﬁ:i NER- R 81
4$B4imﬁﬂgﬁ%ﬁﬁ%ﬁﬁ%ﬁ£&%‘iﬂr%
ﬁﬁg?@@ﬁ}ﬁ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BV S WA Z p 0 BERAE 0 EH B }Tg,ﬁ

1‘5‘

L
A

-En\«

Cd
o 11*

o

Bl

AR FELER A ekl A B - 2R
REETE O LERTR CHEFL BT AT AL
WA KRR o A b B 0 AT B A AR
FLlE¥o AN tE o sl BTALE
EEFUARFERSFHFBML S Y TG ok 4o
SaP-PAdr 0 % BB UGERSL Pz PR R o E TR AN
S o K FEEE S MRS 1 el



()P L P

\‘_;‘_:u
1
e
=
&K
Q
O
qQ
\‘-l;‘\-'q
|
m
i
b
V!\,
—;\\\
ek
|15

N

T
N
S
]
o
i~
‘\'3 ~

%

gt
o

A

|
ETIRS
v
m~("'

ESN
N
)
o~
I
\'\'\\
3
#F

Ln_.rﬂ

; &
ok = o
g0

—\
T
=I5

T\

[
b
3
ke
|
AN
I+~
W

& o

TE e

&
qQ

&

oh
oy

T
5 IF
TS oW W ek

~
\\\?{y L
i

e

d~

(]

\T\\

(-]

e

(w.

3 .

-\
44
\
—
_3“3

(-]
o
-l
/'\ \44

i

s
ORIk F oo = o
T Eg 4
S E R e
p
5

&
e
&K
q
=N

T
=
T
o~
[}
N
T
‘_‘_‘\
=
R

!
—HE
(]
o
~
.
—e

oy
<l

109 B 5 ¥ % 5 304554
TR X

“» v 2 2
‘az}_ﬁﬁ,d;_& Rt

g
Ol
o
=
>~
= =
Z‘m\ﬂv
&
\\\Xr
T o
‘DT \—
S
: a
-
o
=5 I
(‘ ”H\(
M
\4
=N

:\‘:;;r 13*: 1%

——]‘bﬁj\‘ /‘“‘% y 7T )

- v >
= 72 A H’:"ES‘EQ;

" S~

(‘v’)
% ~ \\\?’;y B

= &

|4
LEEy

=

%

q

;

\\-\-_

qf

< my

&

%

]

3
)fg‘q—f is
%‘ T A 2
4‘4'7']&51
ﬁp#%?&i%.
TFSE\%%‘?%‘L/’"T% » AR 3
FR97# B & FF % 251752 J
Bt (4 e
EE W DR Rl I B ?72339 EZ 4% 17 %2302 = A &
e e 3B AR E g F 2B F21F %1
2FRE oM ik Ip R N 14TE ¥ 198 ) 2 g~ 22 %302
ERIEzZ U223 2B Az T p d F Bk o
VAW AP g IR E8? A F e 2 P80 B B 0 X
F B2 AT A BIRE T 1114&8’9 8P 14pF33 4 F A"
ﬁ’%waﬂ4ﬁﬁ #HEE ’$%F%£$Lﬁﬁhé
(3700 5D TES 8= SRR & %‘ﬁi’*:}* LI S DA R
zc’ B A ENFIEFIE SR 28 0% fe s 2k % 339
1 2= AT ‘ E R g T
EERLESLII - F2HRT . A kb2 5 14E S 1B S 2

-\

- —%‘\;

N

Z_i7 &

L

'

4 F%iﬁﬁﬁ’W@%%
5 o 2

R o

;ﬁ

Fz‘é 4% o=
-ﬁ)‘ ‘»_‘m*‘:mk- o

\\\x» ks

gh‘(

!
= g1 > ?ﬂ
(w
=]
Sl
>y
(w
4
N
>

&
aq
(]
o
-
Y
=
AY
—
N
g8
. QO
=\
\'\')“\\
>
>
f—
“
>y
—\\
- G
T

-

>~
~

| —
N

I

N 01
‘_‘_\\

2
E
PN

4

(«6

o)



e E N AR AT A B E AT L
PR RREH AR RR E SR p R

Fho RMmF A AR 2Rk E - k- A
Lo b

¢ = B E AT ik A)E £ 55iE2 2R
oo 22 AN AT R S
(z)@pd 2 it s bR HRE ~ § Fff &3 4 i

111#8* 10p 6pF224 3% p (TR TR Nt EF*, - ¥
AT U E R PRI Y XML R E RN
EEFHE S AL HEAFLRT2T 18T £ A 2 AT
AZLTA > P2 2)x %3395 2.4% % 1 :
FirdiBpd ~ EF RBIFA1IE 5 20E % ,
T 0e % % 145 % 197 ] Jq;dﬁ:%ww;; A u - 75

2T 8 Bopd B 2 i T B Rt o

(TIML B2 2 A b X fpirdBopd (25185 ) ~ # A2
(1% > F35) % PREYFEIR T AHE
7%

ZORNE - GRS FREARELL PR e
FoMEFWEFBOEFIE R oG5 FEALE
{g%f\#/%ﬁ \§3¢é§\gigﬁ%\;$éuij‘ﬂﬂkp’Fﬁ:;%

o P \iéén PF ot AL o
v~ A E PR H2650F B 19F i e Az o
P

%+zRA



! %;ﬁﬂg—'ﬁ)ﬁj‘g‘ﬁ
‘:J . @Z] 112 E 2 A 23 2

*\*‘\}

wﬁiﬁ%rgﬁgé

+ 5 E,u*r*ﬁ ﬁﬁﬁjq @ AT R ]

31]']‘%—1']3_7;— —:'FT s /f}l_‘l -EJ‘I__" T &
- 1) &

B AE F2EFLI ~ B2

Aol o T AIE G

- S ARBBAFAEFTE I RE R AR B AT R
o w AR g e ki o

S REAEFEAPRTEL AT LR E e A o
B s g E B R -

s 2
T %
R R R 1 L L R il e




FT S B R ET L2 BRE R
2 i MG RLINEMR 55 > 2 2 A% 4 ~

FmE pr111Eb-62% B > 1272 EbeE2 3 |111#8% 8p 14p53|16 8 9,000 |55 2 2 ¢ ®Z e
PRELINE® R = E L7 4o » LT T B ~ 145384 ~ 1|~ 417 7 5.000-0000
e S BREFAFINFT IR G L ARF404 ~ 145545 000000005 *& =
PR F e RABT A FRE K|S R 14504 3F
G RiESE B | dp T 0 2
1#£8% 8p 14p%33 ~ 38 ~40 ~ 45% 50
AEE o w3 e ~bF 03
58~ -9,000~ (%:-1689,00
0~) 283 527 BG4 E50
00-00000000000055 & = p o
Heaef PII1ET? 5p 37 » v e 8LINE |111287 8p 16P7/60% ~ ER 22 ¢ Wit
(& %L bol23bol23) w HRAmfR &AL |4 4117 tR 5.000-0000
FALKE MRS 2 RFARRET 0000000055+ =
g R kI B> i o 31
£818p 16pFTA > A60F ~ 1 F
3327 W47 R5.000-000000
0000005tE = p o
RERL PYIIETY P 4 > 2 4ct T4 (111287 8p 17p4[p § 5, 00033 3 2 ¥ iz 3=
(Be4) WF, Ui T B4 ) » BEmEH > 22 1TRH24 “~ 4217 7 5.000-0000
6 RS TUKLINERR LB 43 4 ~ {5 000000005 *& =
# HLINERRSLRAE T A 2 4 EA
THEETHEBEEFL20%2 2 0 RE
FEARET R RSk B 4p
50 *111#8°% 8P 17TP¥42% 17552
A BHHE %5, 0007 % B G 2
¢ R332 4217 R 52000-000000000000
EG I
AT PIIIES? I F A3 A 2ty (111287 8p 1905528 ~ ER 22 ¢ WiEas
(B2) |THE 12 #H2 B w2 G A 4217 "R 55000-0000
H0 G- BB AT S s B 000000005515 =
FRED RS ek A2
FriowabiEhe 2 RARG
Rt g i RiE sk B f 4o o
111#8" 8p 19pF54 3% » =425 ~
3 E3 727 W es000-00
00000000005+ = p o
TP PYIIIETY 12p > iRt 71 AR (11187 8p 20+3 38 ~ BE =27 Bz
(#2) B2 TRERFTTE2ZEREA2Z A& 417 P& 5.000-0000
WA B RELINEFR 55 - 75 -KpF 4 > 32 R 000000005 +& =
PR2_LINEHE 5515 » £ L LINE® 3% -%pg
BT RFT L TR = 0 Rk
KPR REHE B g
5o 111#8% 8p 20034 3F » B
3F I ER 27 BG4 REL0
00-0000000000005% & = p o
3 E4 PYIIIESY 1p 17853 » flnstagram [111#8°* 9p 11p¥298 ~ FR 22 ¢ Wit
($84) [T W AFE2ZEE e T EAEHT 4o r [T 417 7 52.000-0000

000000005t =

#ttR




(\ER)

72 L PRz LINER 518 - £ 111#87 6
por2id 3 R LINEFEAE | PurelyFX-A
T v 2 L BT HFT I HR
EAle = > RI LA EPTEEE RIT
S B R4 0 v 111#87 9p 11
PR2Ta s A9 AT SR S 2
R 17 324217 1 52000-0000000000005L
PE 2N o

T | FB PHIIIET? Ko it T 11182 9p 11p5p0F ~ Bx 22 ¢ {izie
45 ~ TLINE, mmfE T3, ~ 7% 0~ 417 & 5.000-0000
FH e PR EHT S EE LY 0000000055+ =
THRPF ST A 0 R PRI
GUEE TR RIEHE B f AT 0 ]I
1#8%9p 11504 » 4508 ~ 3
23 22 ¢ W7 R5.000-0000
000000008t = p o

8 | #deds Pr111#8% 5P - flnstagram* 7 |111#8% 9p 12558 ~ 3R 22 ¢ Rz

(#4) FELEEL o fRissd B4V 4o r B4R 24 4217 1% 52000-0000

BT 0 tRAnss K BLINERR 5U3% i 000000005 & =
T 42 BB R 2 e~ {80 AR
FLINEF A FR-BREAKER | & tk4243
ERFEBRFTEGHIZTEIET 2
PRAZF 2 = 0 RAAT A HrAeds KT 4
Sp o T ga b WS f 4 0 11148
PP 12524 3F 0 ®EHDE L3 ER
3 2 ¢ R 324217 52000-00000000
00005 = p o

9 [®I T4 PEII1ET? 18P » A 2tEE 2 i [[11#£8” 9p 13F56pE ~ ER 22 ¢ WiEas
SR LINE = 51 T 4 E s » HFT |2 417 & 55.000-0000
S e BT SRR T T B s 000000005£1& =
i fléi;&‘?j *EN L o RET
Fert s of o kev R B> [ dpm o 3
111#8% 9p 1364 » ®ibF ~ 3
Fx 22 ¢ RG22 427 52000-0000
000000005t = p o

10 | %12 &k Pr111#7225p > b2 gcdd Tog  |I11#82 9p 131 (118 3,000|3%3 2 2 ¥ ®Mizz=

(B2) 27 FF1a s PRI EAcds ~82 100 1355 |~ 4217 & 52.000-0000

g4~ gk TLINE ) 7 33 {12 135424 00000000%% ~ 000~
oo FIRREFLT e D F R 0000000000005 "=
PEA= = 0 REIE RIS & £
G BB R4 0 0111287 97
142 » w218 3,000~ 3 &3
S 2 ¢ R 3e42i7 R 52000-00000000
00005 = p o
111282 10 13p541 % 135424
¥ A EEIOY L2581 ER 3
2 ¥ R % 324217t 52000-0000000000
Oo-gir{xg = P\ °

11 | 2%# Pr111#82 3p 14244 » 22 34k |111#8% 9p 13FF1(lba ~ B 22 ¢ Fizie

%+ N\E




(\ER)

(#2) B2 @ A FMLINES 3 4o &AL F 84 ~ 13p5204 % 1 4217 & 5£.000-0000
AR R 5 RUH AT [3RE234 000000005 & =
o EEHE RS R 4T 0 A u]]
1#£87 9p 13/ 184 ~ 13/ 204 % 13
pE234 0 A M5 H ~bH 2 5F &
({3715 ~) T B33 29¢ BR3E
42.{7 P& 5£.000-000000000000 5515 =
P\ °
12 |2 PrI111# 7 B > 2 L4048 Trooi  [111#87 9p 14p255 ~ B3 22 ¢ {izie
(B4 [ty WA FZEE R EIQERL > 7 64 4217 1E 5£.000-0000
B AR R % 0 BB R IR 000000005518 =
Tl = 2 0 R 2 @R R5F
S B f 4pr 0 >t111E87 9p 14
P64 3 > AL AL ER G 2
B 1 324247 1R 52000-000000000000 5%
PE 2N o
13 | H4c> Pr111#6° 3p 1637 > 2 % ekl [111287 9p 14p54pH ~ ER 2 ¢ @iz
(B2 |THEFE ) sfe "ol ) » Hiex 24 4217 & 5£.000-0000
EHETSEEAT P RFTES = 00000000t =
RE IS P BT EB AR
a7 0 Y111 #87 9p 14pF424 3
BAOF I ER T 2 WG EaA
+& $£.000-000000000000 5515 = p -
14 | Fdem Pr111287 6p » i@ g MLINEFE (111287 9p 14pF4[10% ~ |33 327 Wi3e
(B2 [ TSR 73 BREHT SEE 44 42.{7 tE 52000-0000
Ay THERRG B4 2 0 RE 0000000055 & =
feIm et a0 RiEshE RS R 4
7o 111287 9p 14pF 44437 > &
108 ~ 3 FE 7 27 WELeEtE
5:.000-00000000000085 1 = o
15 | 2omg Pr111227 ¢ 4 > 2%k dedg T [I11E87 9p 145 & 7,900 3 5 2 ¢ Wi
() [T TNEHRFTRE > F29E e » 7 04 2 15 ~ 4217 £ 5000-0000
GLMEBE 2 i A BTRLINES & 44 i 000000005518 =
oo e R MELRT AR R
M % B E S 2 0 RE MR
G5 R B R A o A
11187 9p 14pF594 % 5P » &
W4T, 900~ 2 1§ A3 ES S
2 ¢ R 12324217 PR 52000-0000000000
Oo,ﬁjfbr{ug = F\ °
16 | 4Rk [Pr111£87 ¢ 4 » 7 2itkgi2 e [111#87 9p 15118 & 9,000[33 2 2 @ R®iz3e
(#2) [MLINE® 4 K & fide » HF T 5 |0 2 1534 ~ 42{7 tE 5000-0000

fo o SRR IR AL FIR T R AT S &
B R 2 KRR &
o TSR EC R A NI
Op 15pF1 4 % 15pF34 > & W358
~2389,000~ (33-8%9,000~)
PO 34T R 500000
00000000005 = pb o

oame e
B

~

000000005t =

F+HLR




17 | % &% PrIIIET) B> s0ab 2 et T3 ) (111&87 9p 152|134 =~ B33 29 Wiz
(Bt PIFRLImEAITAR 3 EE G40 A 4217 1€ 52.000-0000
BE |~ ALINEE Sixxping ¥ & 4 000000005518 =
W) R H e B B L 7 iR
T2 R AR NE e 0 RF
LTS R HEBS | 4
7o 3111E87 9p 1524 » #4513
FAiEd g2 Y WG eUTEY00
0-00000000000085& = j o
18 | #3a% Pr111#87 4= » fo2 A 448 T484F , [111#87 9p 17R5(1,000~ |33 3 2 ¢ @iz
() |vpefi TMia, w3 pEEH > 63 |» 4217 1E $£.000-0000

T4 2 2 FELINERRBLTS - B4
FEBRT REY R o R
FF T BEHREB S f 4
o 2t 111E80 9p 1TRF5A » =471,
000~ & 5% 2 2 ¥ B2 F B0
00-0000000000008L#& = p

000000005t&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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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緝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明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38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明倚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附表二編號1至18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各編號宣告刑欄所示之刑。附表二編號1至18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將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一第18至21行所載「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12日間，透過吳明倚、吳煜偉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更正為「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判決有罪確定）於111年8月10日6、7時許，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第46行所載「附近放行」補充更正為「吳明倚則於111年8月10日6、7時報警後即已離去」、起訴書附表更正補充為本案「附表一」；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吳明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同案被告胡清登、吳煜偉、李子豪、彭國展、黃國霖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本院審理時之證述」、「『阿寶』、『王子希』與告訴人蔡享言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及對話紀錄截圖1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6條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嗣修正並調整條次移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並調整條次移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不論被告得否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整體比較結果，均以修正後處斷刑框架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或未滿)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所定，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
三、核被告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前段之私行拘禁罪；就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一編號1(首次加重詐欺、洗錢犯行)所示犯行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至18所示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其餘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均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四、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李子豪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0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6至9、11至18部分，其等彼此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私行拘禁、如附表一所示之各別犯行間，因犯意各別，告訴人或被害人及行為均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五、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坦承犯行，復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有分得犯罪所得或報酬，即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犯行，然其所犯既已分別從一重之刑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即無從再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減刑，惟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事實，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竊盜之前案紀錄，素行非佳，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其無視於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取財犯罪之決心，執意以身試法，正值年輕力強之年齡，不思循正當途徑以謀取生活所需，反貪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並以拘禁方式管控人頭帳戶提供者，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值非難，且造成告訴人或被害人等受有損害難認輕微，迄未賠償告訴人或被害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無業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緝卷第263頁）及犯後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斟酌被告各次犯罪行為之情節、行為次數，及其犯罪之類型相同，對於危害法益之加重效應等情狀，就所犯如附表二所示之各罪，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七、沒收部分
(一)未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供其持以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63頁)，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因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另依本案卷內證據資料內容，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上開幫助犯行有取得任何犯罪所得，亦無從認定被告有分得詐欺所得之款項，是被告就本案既無不法利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問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另告訴人或被害人匯款至告訴人蔡享言帳戶後，隨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業經認定如前，則洗錢之財物未經查獲，亦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被告就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不具實際掌控權，故難認被告終局保有洗錢標的之利益，且所為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是綜合本案情節，因認本案如仍對被告宣告沒收已移轉其他共犯之財物（洗錢標的），難認無過苛之疑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洗錢標的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4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禹宏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告訴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證據名稱



		1

		被害人
蔣佩芸

		蔣佩芸於111年5、6月間某日，在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GRA Financ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3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被害人蔣佩芸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1-272頁)
2.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崇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4時38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0分許，3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5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50分許，9,000元

		


		




		2

		被害人
林祐靚

		林祐靚於111年7月5日某時，於「OMI」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phaetnn」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6時7分許，6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林祐靚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2頁)
2.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阿蓮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3

		告訴人
蔡紜甄

		蔡紜甄於111年7月中旬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蝦皮線上工作」進行投資下單，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7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蔡紜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9-29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7時52分許，5,000元

		


		




		4

		告訴人
沈君儒

		沈君儒於111年8月1日某時，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某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9時5分許，2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沈君儒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96-297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25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5

		告訴人
孫承暘

		孫承暘於111年7月12日某時，於社群平台臉書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20時3分許，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孫承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03-30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6

		告訴人
王蕙裙

		王蕙裙於111年8月1日17時許，於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賽伯樂」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27分許，9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王蕙裙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0-312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LINE對話紀錄截圖32張。(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40、242-249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7

		被害人
黃映晨

		黃映晨於111年7月底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暱稱為「群」、「黃家群」之名義，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50分許，5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黃映晨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0-441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彭厝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8

		告訴人林佑城（起訴書誤載林祐城）

		林佑城於111年8月5日某時，於社群平台Instagram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2時5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林佑城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8-32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 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9

		被害人
劉雯婷

		劉雯婷於111年7月18日前某日，於社群平台臉書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SGP」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劉雯婷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26-327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0

		告訴人
劉奕辰

		劉奕辰於111年7月25日某時，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4分許，13,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劉亦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34-336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257-260頁)



		


		


		


		111年8月10日13時41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0日13時42分許，50,000元

		


		




		11

		告訴人
王煒淋

		王煒淋於111年8月3日14時24分許，受詐騙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品瑜」、「文彬（工作室）」誆騙，加入「Anti」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8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告訴人王煒淋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47-349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3時20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9日13時23分許，50,000元

		


		




		12

		告訴人
賴宏斌

		賴宏斌於111年7月21日前某日，於「rooit」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交易所」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2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賴宏斌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58-362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3

		告訴人
蕭如芳

		蕭如芳於111年6月3日16時許，於「探探」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伯倫」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進行投資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蕭如芳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70-37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4

		告訴人
黃怡瑄

		黃怡瑄於111年8月6日某時，於某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之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搶貨方式賺取利潤，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4分許，10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黃怡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84-386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0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5

		告訴人
李羽鵬

		李羽鵬於111年2月中旬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1tmanages」、「btigx」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59分許，47,9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李羽鵬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3-40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許，10,000元

		


		




		16

		告訴人鍾承翰

		鍾承翰於111年8月9日前某日，受通訊軟體LINE暱稱「Yumie」之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1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鍾承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08-41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3分許，39,000元

		


		




		17

		告訴人
高嘉伶

		高嘉伶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求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TeslaTW」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2分許，1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高嘉伶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19-423頁)
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1份。(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32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8

		告訴人
謝家澤

		謝家澤於111年8月初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7時5分許，1,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謝家澤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33-43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9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0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0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383號
　　被　　　告　吳明倚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9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明倚於民國111年8月初至同年8月10日間、吳煜偉（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6、7月至同年8月12日間，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旺旺」、臉書暱稱「平哥」、LINE暱稱「羅志威」及「林天佑」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至少3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無證據證明成員中有未滿18歲之人，均由警方另行追查中），負責將提供人頭帳戶之人接送至新北市○○區○○路00號「沃客商旅」、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某旅社、宜蘭縣○○鄉○○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溫泉旅社」等旅宿、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在旅館内控管提供人頭帳戶之人之工作，以防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報警或將帳戶内之詐騙款項私吞。胡清登（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4日至同年8月12日間、李子豪（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6日至同年8月9日間、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12日間，透過吳煜偉、吳明倚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吳明倚、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即與該集團其他成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3人以上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洗錢、妨害自由等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騙集團成員在臉書上刊登徵作業員之廣告，並提供通訊軟體LINE帳號（okok989898），蔡享言於111年8月6日前某日時許，見到該資訊後便與LINE暱稱「阿寶」之人聯繫，因蔡享言有資金需求，LINE暱稱「阿寶」之人即向蔡享言表示：若要預借現金，需先辦理約定轉帳帳戶，之後見面可先給1萬元，晚上再給1萬元等語，蔡享言即依該人之指示，將其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前開中國信託銀行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LINE暱稱「阿寶」之人，復於111年8月8日11時22分許，前往「沃客商旅」1樓，吳明倚出面向蔡享言收取手機，蔡享言進入「沃客商旅」7樓後，吳煜偉出面向蔡享言收取其所有之上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由吳明倚、吳煜偉駕車將蔡享言接送至宜蘭縣○○鄉○○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溫泉旅社」，進入13樓之房間後，蔡享言得知要留置後表明想離開而不願意配合，吳煜偉即以徒手毆打蔡享言臉頰2下（未驗傷）並威脅蔡享言如再反抗將以自備之繩子、束帶捆綁，以此迫使蔡享言屈服，之後吳煜偉便指示由李子豪、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等人於111年8月8日至8月12日，輪流控管蔡享言，將蔡享言私行拘禁在「礁溪21溫泉旅社」房間內，直至111年8月12日4時許，始將蔡享言載返新北「沃客商旅」附近放行。另上開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蔡享言之帳戶資料後，於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時間，以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方式，詐騙蔣佩芸等18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該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18所示金額至蔡享言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隨即由詐騙集團成員再轉匯至先前綁定之約定轉帳帳戶，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暘、王蕙裙、林祐城、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黃怡瑄、李羽鵬、鍾承翰、謝家澤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吳明倚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及被害人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暘、王蕙裙、林祐城、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黃怡瑄、李羽鵬、鍾承翰、謝家澤等於警詢證述內容相符，並遭拘禁之現場圖、有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資料、告訴人及被害人等18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等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論罪：
(一)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行為人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施，並不以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全部或始終參與為必要，即使僅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部分，或僅參與某一階段之行為，亦足以成立共同正犯，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二)核被告吳明倚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等罪嫌。
(三)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係於111年8月初許加入詐欺集團，本案附表編號1之被害人蔣佩芸係自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匯款匯款，應認係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後，本案犯罪組織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被害人，是核被告就此部分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對被害人蔣佩芸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嫌，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之行為，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此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刑罰公平，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四)依被告之供述及同案被告彭國展、黃國霖之供述，被告係於111年8月10日6時22分許自行報案並離開「沃客商旅」，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1紙在卷可稽，是被告對其餘附表編號2至18所示告訴人及被害人等17人，所犯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等罪嫌，分別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傷害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計18罪）、私行拘禁（1罪，蔡享言）等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之。
三、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前因本件詐欺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9號案件審理中，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開起訴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憑，本件被告係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共犯前開詐欺等案件，是本案與前開案件係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參照前揭法條規定，自得追加起訴，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禹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周冠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騙之時間及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匯入之金融帳戶



		1

		蔣佩芸



		於111年5-6月間，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蔣佩芸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後向蔣佩芸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被害人蔣佩芸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4時33、38、40、45及50分許，分別匯款3萬元、5萬元、3萬、5萬元、9,000元（總計16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4時33分、14時38分、14時40分、14時45分及14時50分許

		16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林祐靚



		於111年7月5日許，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bo123bo123）向林祐靚佯稱可介紹投資外匯云云，致林祐靚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6時7分，匯款6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6時7分

		6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蔡紜甄
(提告)

		於111年7月中旬，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聖杰」向蔡紜甄攀談，後蔡紜甄將LINE帳號讓對方加入後，不詳LINE帳號暱稱「聖杰」之人佯稱可透過下單賺取傭金20%云云，致蔡紜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匯款5萬元及5,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

		5萬5,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沈君儒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某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不詳之帳號向沈君儒佯稱：有一個蝦皮商城的邀請碼想確認有無過期，使用邀請碼後就要匯款2萬元參與回饋金活動云云，致沈君儒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9時5分許，匯款2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年8月8日19時5分

		2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孫承暘
(提告)

		於111年7月12日，在網路上刊登兼職廣告，並提供投資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孫承暘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以LINE向孫承暘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利云云，致孫承暘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20時3分許，匯款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20時3分

		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

		王蕙裙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17時許，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向王蕙裙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並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俟王蕙裙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PurelyFX-AT總導」向王蕙裙佯稱可投資比特幣獲利云云，致王蕙裙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27分許，匯款9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27分

		9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黃映晨



		於111年7月底，在交友軟體「探探」、「LINE」以暱稱「群」、「黃家群」向黃映晨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映晨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50分，匯款5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50分

		5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林祐城
(提告)

		於111年8月5日，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先向林祐城佯稱可加入虛擬貨幣投資，林祐城遂將LINE帳號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加入後，通訊軟體LINE暱稱「R-BREAKER」向林祐城佯稱若要將投資金額領出需手續費及服務費云云，致被害人林祐城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2時5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2時5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劉雯婷



		於111年7月18日，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劉雯婷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劉雯婷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使得出金云云，致劉雯婷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6分，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劉奕辰
(提告)

		於111年7月25日，在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打工訊息，劉奕辰報名應徵後即加入通訊軟體「LINE」不詳群組，向劉奕辰佯稱可加入外匯期貨交易獲利云云，致劉奕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14分許，匯款1萬3,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於111年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及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4分、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

		11萬3,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

		王煒淋
(提告)

		於111年8月3日14時24分，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王煒淋佯稱投資虛擬貨幣門羅幣云云，致煒淋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分別匯款5萬、5萬及5萬元（總計1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

		1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

		賴宏斌
(提告)

		於111年7月間，在交友軟體「rooit」以不詳之帳號向賴宏斌佯稱，可操作虛擬貨幣買賣，透過漲跌幅賺取利潤云云，致賴宏斌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26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2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

		蕭如芳
(提告)

		於111年6月3日16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林伯倫」向蕭如芳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投資獲利云云，致蕭如芳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4

		黃怡瑄
(提告)

		於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向黃怡瑄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怡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4分許，匯款1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4分

		1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

		李羽鵬
(提告)

		於111年2月中旬，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投資廣告，李羽鵬遂加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李羽鵬佯稱投資虛擬貨幣係低風險高獲利云云，致李羽鵬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許，分別匯款4萬7,900元及1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

		5萬7,9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6

		鍾承翰
(提告)

		於111年8月中旬，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鍾承翰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鍾承翰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鍾承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分別匯款5萬元及3萬9,000元（總計8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

		8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7

		高嘉伶（原名高䓵涔）



		於111年7月間，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代工訂單處理人員，高嘉伶遂加入通訊軟體LINE帳號xxping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高嘉伶佯稱進行數據操作及買低告賣等方式獲利云云，致高嘉伶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5時2分，匯款1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2分

		1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8

		謝家澤
(提告)

		於111年8月初，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Mia」向謝家澤攀談，後謝家澤加入對方不詳LINE帳號後，佯稱可透過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謝家澤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7時5分，匯款1,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7時5分

		1,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緝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明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38

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

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明倚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附表二編號1至18宣告刑欄所示之罪

，各處如各編號宣告刑欄所示之刑。附表二編號1至18所處有期

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將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一

    第18至21行所載「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

    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

    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12日間，透過吳明倚、吳

    煜偉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更正為「彭國展

    、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判決有罪確定）於111

    年8月10日6、7時許，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第46行

    所載「附近放行」補充更正為「吳明倚則於111年8月10日6

    、7時報警後即已離去」、起訴書附表更正補充為本案「附

    表一」；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吳明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

    、「同案被告胡清登、吳煜偉、李子豪、彭國展、黃國霖於

    警詢、檢察官訊問、本院審理時之證述」、「『阿寶』、『王

    子希』與告訴人蔡享言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及對話紀錄截

    圖1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6條業於民國113年7月

    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

    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嗣修

    正並調整條次移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

    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

    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被

    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二條之罪

    ，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並調整條次移

    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財物者，減輕其刑」，不論被告得否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

    定減刑，整體比較結果，均以修正後處斷刑框架為有期徒刑

    3月以上、5年以下(或未滿)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

    2條第1項後段所定，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

三、核被告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

    項前段之私行拘禁罪；就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一編號1(首次

    加重詐欺、洗錢犯行)所示犯行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至18所示部

    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

    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罪。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其餘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

    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均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

    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三人以上

    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四、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

    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

    清登、李子豪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被告與同案被

    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0

    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

    6至9、11至18部分，其等彼此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

    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私行

    拘禁、如附表一所示之各別犯行間，因犯意各別，告訴人或

    被害人及行為均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五、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坦承犯

    行，復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有分得犯罪所得或

    報酬，即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

    理時均已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犯行，然其所犯既已分

    別從一重之刑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即無從再

    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減刑，惟其於偵

    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事實，本院於

    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竊盜之前案紀錄，

    素行非佳，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

    其無視於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取財犯罪之決心，執意以身

    試法，正值年輕力強之年齡，不思循正當途徑以謀取生活所

    需，反貪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並以拘禁方

    式管控人頭帳戶提供者，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值非難

    ，且造成告訴人或被害人等受有損害難認輕微，迄未賠償告

    訴人或被害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

    監前無業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緝卷第263頁）及犯後

    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

    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斟酌被告各次犯罪

    行為之情節、行為次數，及其犯罪之類型相同，對於危害法

    益之加重效應等情狀，就所犯如附表二所示之各罪，定應執

    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七、沒收部分

(一)未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供其持以為本案犯行所用之

    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63頁)，應依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因未扣案，應

    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另依本案卷內證據資料內容，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上開幫助犯

    行有取得任何犯罪所得，亦無從認定被告有分得詐欺所得之

    款項，是被告就本案既無不法利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

    沒收或追徵之問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另告訴人或被

    害人匯款至告訴人蔡享言帳戶後，隨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

    領，業經認定如前，則洗錢之財物未經查獲，亦非被告所得

    管領、支配，被告就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不具實際掌控權

    ，故難認被告終局保有洗錢標的之利益，且所為與一般詐欺

    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

    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是綜合本案情節，因認本案如

    仍對被告宣告沒收已移轉其他共犯之財物（洗錢標的），難

    認無過苛之疑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洗錢防

    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洗錢標的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第48條第1項，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02條第1項

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

1條第5款、第38條第4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禹宏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告訴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證據名稱 1 被害人 蔣佩芸 蔣佩芸於111年5、6月間某日，在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GRA Financ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3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被害人蔣佩芸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1-272頁) 2.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崇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4時38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0分許，3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5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50分許，9,000元   2 被害人 林祐靚 林祐靚於111年7月5日某時，於「OMI」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phaetnn」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6時7分許，6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林祐靚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2頁) 2.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阿蓮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3 告訴人 蔡紜甄 蔡紜甄於111年7月中旬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蝦皮線上工作」進行投資下單，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7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蔡紜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9-29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7時52分許，5,000元   4 告訴人 沈君儒 沈君儒於111年8月1日某時，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某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9時5分許，2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沈君儒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96-297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25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5 告訴人 孫承暘 孫承暘於111年7月12日某時，於社群平台臉書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20時3分許，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孫承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03-30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6 告訴人 王蕙裙 王蕙裙於111年8月1日17時許，於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賽伯樂」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27分許，9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王蕙裙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0-312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LINE對話紀錄截圖32張。(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40、242-249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7 被害人 黃映晨 黃映晨於111年7月底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暱稱為「群」、「黃家群」之名義，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50分許，5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黃映晨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0-441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彭厝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8 告訴人林佑城（起訴書誤載林祐城） 林佑城於111年8月5日某時，於社群平台Instagram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2時5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林佑城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8-32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 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9 被害人 劉雯婷 劉雯婷於111年7月18日前某日，於社群平台臉書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SGP」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劉雯婷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26-327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0 告訴人 劉奕辰 劉奕辰於111年7月25日某時，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4分許，13,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劉亦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34-336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257-260頁)    111年8月10日13時41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0日13時42分許，50,000元   11 告訴人 王煒淋 王煒淋於111年8月3日14時24分許，受詐騙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品瑜」、「文彬（工作室）」誆騙，加入「Anti」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8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告訴人王煒淋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47-349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3時20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9日13時23分許，50,000元   12 告訴人 賴宏斌 賴宏斌於111年7月21日前某日，於「rooit」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交易所」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2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賴宏斌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58-362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3 告訴人 蕭如芳 蕭如芳於111年6月3日16時許，於「探探」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伯倫」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進行投資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蕭如芳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70-37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4 告訴人 黃怡瑄 黃怡瑄於111年8月6日某時，於某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之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搶貨方式賺取利潤，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4分許，10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黃怡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84-386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0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5 告訴人 李羽鵬 李羽鵬於111年2月中旬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1tmanages」、「btigx」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59分許，47,9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李羽鵬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3-40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許，10,000元   16 告訴人鍾承翰 鍾承翰於111年8月9日前某日，受通訊軟體LINE暱稱「Yumie」之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1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鍾承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08-41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3分許，39,000元   17 告訴人 高嘉伶 高嘉伶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求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TeslaTW」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2分許，1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高嘉伶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19-423頁) 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1份。(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32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8 告訴人 謝家澤 謝家澤於111年8月初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7時5分許，1,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謝家澤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33-43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9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0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0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383號

　　被　　　告　吳明倚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11年度原訴字第39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

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明倚於民國111年8月初至同年8月10日間、吳煜偉（所涉

    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

    、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6、7月至同年8月12日間，加

    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旺旺」、臉書暱稱「平哥」、LI

    NE暱稱「羅志威」及「林天佑」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至少

    3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

    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無證據證明成員中有未滿

    18歲之人，均由警方另行追查中），負責將提供人頭帳戶之

    人接送至新北市○○區○○路00號「沃客商旅」、臺北市大同區

    延平北路某旅社、宜蘭縣○○鄉○○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

    溫泉旅社」等旅宿、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在旅館内控管提

    供人頭帳戶之人之工作，以防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報警或將帳

    戶内之詐騙款項私吞。胡清登（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

    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

    於111年8月4日至同年8月12日間、李子豪（所涉詐欺等部分

    ，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

    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6日至同年8月9日間、彭國展、黃國

    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

    、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

    12日間，透過吳煜偉、吳明倚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

    織集團。吳明倚、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

    豪即與該集團其他成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3

    人以上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

    洗錢、妨害自由等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騙集團成員在臉書

    上刊登徵作業員之廣告，並提供通訊軟體LINE帳號（okok98

    9898），蔡享言於111年8月6日前某日時許，見到該資訊後

    便與LINE暱稱「阿寶」之人聯繫，因蔡享言有資金需求，LI

    NE暱稱「阿寶」之人即向蔡享言表示：若要預借現金，需先

    辦理約定轉帳帳戶，之後見面可先給1萬元，晚上再給1萬元

    等語，蔡享言即依該人之指示，將其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前開中國信託銀行網路

    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LINE暱稱「阿寶」之人，復於111年8

    月8日11時22分許，前往「沃客商旅」1樓，吳明倚出面向蔡

    享言收取手機，蔡享言進入「沃客商旅」7樓後，吳煜偉出

    面向蔡享言收取其所有之上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

    密碼後，由吳明倚、吳煜偉駕車將蔡享言接送至宜蘭縣○○鄉

    ○○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溫泉旅社」，進入13樓之房間

    後，蔡享言得知要留置後表明想離開而不願意配合，吳煜偉

    即以徒手毆打蔡享言臉頰2下（未驗傷）並威脅蔡享言如再

    反抗將以自備之繩子、束帶捆綁，以此迫使蔡享言屈服，之

    後吳煜偉便指示由李子豪、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等人於

    111年8月8日至8月12日，輪流控管蔡享言，將蔡享言私行拘

    禁在「礁溪21溫泉旅社」房間內，直至111年8月12日4時許

    ，始將蔡享言載返新北「沃客商旅」附近放行。另上開詐騙

    集團成員取得蔡享言之帳戶資料後，於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

    時間，以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方式，詐騙蔣佩芸等18人，

    使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該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匯款如附表

    編號1至18所示金額至蔡享言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隨

    即由詐騙集團成員再轉匯至先前綁定之約定轉帳帳戶，以此

    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暘、王蕙裙、林祐城、

    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黃怡瑄、李羽鵬、鍾承

    翰、謝家澤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吳明倚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及被害人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

    暘、王蕙裙、林祐城、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

    黃怡瑄、李羽鵬、鍾承翰、謝家澤等於警詢證述內容相符，

    並遭拘禁之現場圖、有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資料、告訴人及被害

    人等18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

    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

    等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其罪嫌，應堪

    認定。

二、論罪：

(一)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

    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

    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

    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

    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

    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

    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

    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

    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

    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

    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

    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

    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

    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

    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行為人

    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施，並不以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全部

    或始終參與為必要，即使僅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部分，或僅

    參與某一階段之行為，亦足以成立共同正犯，故共同實施犯

    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

    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

    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

    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

    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

    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二)核被告吳明倚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

    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

    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刑法第302

    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等罪嫌。

(三)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係於111年8月初許加入詐欺集團，本案附

    表編號1之被害人蔣佩芸係自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匯款匯

    款，應認係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後，本案犯罪組織之首次加重

    詐欺取財犯行之被害人，是核被告就此部分所為，係犯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

    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

    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

    洗錢等罪嫌；被告對被害人蔣佩芸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嫌，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

    致之行為，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此依一般社

    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刑罰公平，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

    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四)依被告之供述及同案被告彭國展、黃國霖之供述，被告係於

    111年8月10日6時22分許自行報案並離開「沃客商旅」，另

    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1紙

    在卷可稽，是被告對其餘附表編號2至18所示告訴人及被害

    人等17人，所犯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

    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等罪嫌，分別係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及傷害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計18罪）、私行拘禁（

    1罪，蔡享言）等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之。

三、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

    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同案被告吳

    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前因本件詐欺等案

    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

    239號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

    第39號案件審理中，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開起訴書

    影本各1份在卷可憑，本件被告係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

    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共犯前開詐欺等案件，是本案

    與前開案件係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參照前揭法條規

    定，自得追加起訴，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禹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周冠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騙之時間及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匯入之金融帳戶 1 蔣佩芸  於111年5-6月間，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蔣佩芸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後向蔣佩芸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被害人蔣佩芸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4時33、38、40、45及50分許，分別匯款3萬元、5萬元、3萬、5萬元、9,000元（總計16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4時33分、14時38分、14時40分、14時45分及14時50分許 16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林祐靚  於111年7月5日許，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bo123bo123）向林祐靚佯稱可介紹投資外匯云云，致林祐靚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6時7分，匯款6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6時7分 6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蔡紜甄 (提告) 於111年7月中旬，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聖杰」向蔡紜甄攀談，後蔡紜甄將LINE帳號讓對方加入後，不詳LINE帳號暱稱「聖杰」之人佯稱可透過下單賺取傭金20%云云，致蔡紜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匯款5萬元及5,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 5萬5,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沈君儒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某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不詳之帳號向沈君儒佯稱：有一個蝦皮商城的邀請碼想確認有無過期，使用邀請碼後就要匯款2萬元參與回饋金活動云云，致沈君儒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9時5分許，匯款2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年8月8日19時5分 2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孫承暘 (提告) 於111年7月12日，在網路上刊登兼職廣告，並提供投資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孫承暘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以LINE向孫承暘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利云云，致孫承暘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20時3分許，匯款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20時3分 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 王蕙裙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17時許，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向王蕙裙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並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俟王蕙裙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PurelyFX-AT總導」向王蕙裙佯稱可投資比特幣獲利云云，致王蕙裙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27分許，匯款9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27分 9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黃映晨  於111年7月底，在交友軟體「探探」、「LINE」以暱稱「群」、「黃家群」向黃映晨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映晨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50分，匯款5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50分 5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林祐城 (提告) 於111年8月5日，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先向林祐城佯稱可加入虛擬貨幣投資，林祐城遂將LINE帳號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加入後，通訊軟體LINE暱稱「R-BREAKER」向林祐城佯稱若要將投資金額領出需手續費及服務費云云，致被害人林祐城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2時5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2時5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劉雯婷  於111年7月18日，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劉雯婷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劉雯婷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使得出金云云，致劉雯婷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6分，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劉奕辰 (提告) 於111年7月25日，在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打工訊息，劉奕辰報名應徵後即加入通訊軟體「LINE」不詳群組，向劉奕辰佯稱可加入外匯期貨交易獲利云云，致劉奕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14分許，匯款1萬3,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於111年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及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4分、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 11萬3,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 王煒淋 (提告) 於111年8月3日14時24分，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王煒淋佯稱投資虛擬貨幣門羅幣云云，致煒淋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分別匯款5萬、5萬及5萬元（總計1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 1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 賴宏斌 (提告) 於111年7月間，在交友軟體「rooit」以不詳之帳號向賴宏斌佯稱，可操作虛擬貨幣買賣，透過漲跌幅賺取利潤云云，致賴宏斌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26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2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 蕭如芳 (提告) 於111年6月3日16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林伯倫」向蕭如芳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投資獲利云云，致蕭如芳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4 黃怡瑄 (提告) 於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向黃怡瑄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怡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4分許，匯款1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4分 1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 李羽鵬 (提告) 於111年2月中旬，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投資廣告，李羽鵬遂加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李羽鵬佯稱投資虛擬貨幣係低風險高獲利云云，致李羽鵬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許，分別匯款4萬7,900元及1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 5萬7,9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6 鍾承翰 (提告) 於111年8月中旬，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鍾承翰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鍾承翰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鍾承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分別匯款5萬元及3萬9,000元（總計8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 8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7 高嘉伶（原名高䓵涔）  於111年7月間，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代工訂單處理人員，高嘉伶遂加入通訊軟體LINE帳號xxping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高嘉伶佯稱進行數據操作及買低告賣等方式獲利云云，致高嘉伶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5時2分，匯款1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2分 1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8 謝家澤 (提告) 於111年8月初，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Mia」向謝家澤攀談，後謝家澤加入對方不詳LINE帳號後，佯稱可透過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謝家澤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7時5分，匯款1,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7時5分 1,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緝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明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38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明倚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附表二編號1至18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各編號宣告刑欄所示之刑。附表二編號1至18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將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一第18至21行所載「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12日間，透過吳明倚、吳煜偉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更正為「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判決有罪確定）於111年8月10日6、7時許，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第46行所載「附近放行」補充更正為「吳明倚則於111年8月10日6、7時報警後即已離去」、起訴書附表更正補充為本案「附表一」；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吳明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同案被告胡清登、吳煜偉、李子豪、彭國展、黃國霖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本院審理時之證述」、「『阿寶』、『王子希』與告訴人蔡享言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及對話紀錄截圖1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6條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嗣修正並調整條次移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並調整條次移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不論被告得否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整體比較結果，均以修正後處斷刑框架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或未滿)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所定，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
三、核被告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前段之私行拘禁罪；就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一編號1(首次加重詐欺、洗錢犯行)所示犯行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至18所示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其餘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均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四、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李子豪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0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6至9、11至18部分，其等彼此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私行拘禁、如附表一所示之各別犯行間，因犯意各別，告訴人或被害人及行為均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五、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坦承犯行，復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有分得犯罪所得或報酬，即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犯行，然其所犯既已分別從一重之刑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即無從再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減刑，惟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事實，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竊盜之前案紀錄，素行非佳，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其無視於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取財犯罪之決心，執意以身試法，正值年輕力強之年齡，不思循正當途徑以謀取生活所需，反貪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並以拘禁方式管控人頭帳戶提供者，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值非難，且造成告訴人或被害人等受有損害難認輕微，迄未賠償告訴人或被害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無業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緝卷第263頁）及犯後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斟酌被告各次犯罪行為之情節、行為次數，及其犯罪之類型相同，對於危害法益之加重效應等情狀，就所犯如附表二所示之各罪，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七、沒收部分
(一)未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供其持以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63頁)，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因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另依本案卷內證據資料內容，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上開幫助犯行有取得任何犯罪所得，亦無從認定被告有分得詐欺所得之款項，是被告就本案既無不法利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問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另告訴人或被害人匯款至告訴人蔡享言帳戶後，隨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業經認定如前，則洗錢之財物未經查獲，亦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被告就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不具實際掌控權，故難認被告終局保有洗錢標的之利益，且所為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是綜合本案情節，因認本案如仍對被告宣告沒收已移轉其他共犯之財物（洗錢標的），難認無過苛之疑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洗錢標的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4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禹宏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告訴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證據名稱



		1

		被害人
蔣佩芸

		蔣佩芸於111年5、6月間某日，在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GRA Financ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3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被害人蔣佩芸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1-272頁)
2.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崇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4時38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0分許，3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5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50分許，9,000元

		


		




		2

		被害人
林祐靚

		林祐靚於111年7月5日某時，於「OMI」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phaetnn」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6時7分許，6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林祐靚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2頁)
2.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阿蓮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3

		告訴人
蔡紜甄

		蔡紜甄於111年7月中旬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蝦皮線上工作」進行投資下單，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7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蔡紜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9-29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7時52分許，5,000元

		


		




		4

		告訴人
沈君儒

		沈君儒於111年8月1日某時，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某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9時5分許，2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沈君儒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96-297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25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5

		告訴人
孫承暘

		孫承暘於111年7月12日某時，於社群平台臉書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20時3分許，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孫承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03-30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6

		告訴人
王蕙裙

		王蕙裙於111年8月1日17時許，於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賽伯樂」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27分許，9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王蕙裙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0-312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LINE對話紀錄截圖32張。(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40、242-249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7

		被害人
黃映晨

		黃映晨於111年7月底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暱稱為「群」、「黃家群」之名義，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50分許，5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黃映晨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0-441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彭厝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8

		告訴人林佑城（起訴書誤載林祐城）

		林佑城於111年8月5日某時，於社群平台Instagram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2時5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林佑城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8-32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 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9

		被害人
劉雯婷

		劉雯婷於111年7月18日前某日，於社群平台臉書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SGP」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劉雯婷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26-327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0

		告訴人
劉奕辰

		劉奕辰於111年7月25日某時，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4分許，13,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劉亦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34-336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257-260頁)



		


		


		


		111年8月10日13時41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0日13時42分許，50,000元

		


		




		11

		告訴人
王煒淋

		王煒淋於111年8月3日14時24分許，受詐騙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品瑜」、「文彬（工作室）」誆騙，加入「Anti」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8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告訴人王煒淋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47-349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3時20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9日13時23分許，50,000元

		


		




		12

		告訴人
賴宏斌

		賴宏斌於111年7月21日前某日，於「rooit」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交易所」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2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賴宏斌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58-362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3

		告訴人
蕭如芳

		蕭如芳於111年6月3日16時許，於「探探」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伯倫」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進行投資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蕭如芳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70-37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4

		告訴人
黃怡瑄

		黃怡瑄於111年8月6日某時，於某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之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搶貨方式賺取利潤，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4分許，10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黃怡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84-386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0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5

		告訴人
李羽鵬

		李羽鵬於111年2月中旬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1tmanages」、「btigx」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59分許，47,9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李羽鵬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3-40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許，10,000元

		


		




		16

		告訴人鍾承翰

		鍾承翰於111年8月9日前某日，受通訊軟體LINE暱稱「Yumie」之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1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鍾承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08-41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3分許，39,000元

		


		




		17

		告訴人
高嘉伶

		高嘉伶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求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TeslaTW」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2分許，1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高嘉伶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19-423頁)
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1份。(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32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8

		告訴人
謝家澤

		謝家澤於111年8月初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7時5分許，1,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謝家澤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33-43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9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0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0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383號
　　被　　　告　吳明倚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9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明倚於民國111年8月初至同年8月10日間、吳煜偉（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6、7月至同年8月12日間，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旺旺」、臉書暱稱「平哥」、LINE暱稱「羅志威」及「林天佑」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至少3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無證據證明成員中有未滿18歲之人，均由警方另行追查中），負責將提供人頭帳戶之人接送至新北市○○區○○路00號「沃客商旅」、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某旅社、宜蘭縣○○鄉○○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溫泉旅社」等旅宿、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在旅館内控管提供人頭帳戶之人之工作，以防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報警或將帳戶内之詐騙款項私吞。胡清登（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4日至同年8月12日間、李子豪（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6日至同年8月9日間、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12日間，透過吳煜偉、吳明倚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吳明倚、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即與該集團其他成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3人以上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洗錢、妨害自由等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騙集團成員在臉書上刊登徵作業員之廣告，並提供通訊軟體LINE帳號（okok989898），蔡享言於111年8月6日前某日時許，見到該資訊後便與LINE暱稱「阿寶」之人聯繫，因蔡享言有資金需求，LINE暱稱「阿寶」之人即向蔡享言表示：若要預借現金，需先辦理約定轉帳帳戶，之後見面可先給1萬元，晚上再給1萬元等語，蔡享言即依該人之指示，將其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前開中國信託銀行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LINE暱稱「阿寶」之人，復於111年8月8日11時22分許，前往「沃客商旅」1樓，吳明倚出面向蔡享言收取手機，蔡享言進入「沃客商旅」7樓後，吳煜偉出面向蔡享言收取其所有之上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由吳明倚、吳煜偉駕車將蔡享言接送至宜蘭縣○○鄉○○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溫泉旅社」，進入13樓之房間後，蔡享言得知要留置後表明想離開而不願意配合，吳煜偉即以徒手毆打蔡享言臉頰2下（未驗傷）並威脅蔡享言如再反抗將以自備之繩子、束帶捆綁，以此迫使蔡享言屈服，之後吳煜偉便指示由李子豪、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等人於111年8月8日至8月12日，輪流控管蔡享言，將蔡享言私行拘禁在「礁溪21溫泉旅社」房間內，直至111年8月12日4時許，始將蔡享言載返新北「沃客商旅」附近放行。另上開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蔡享言之帳戶資料後，於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時間，以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方式，詐騙蔣佩芸等18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該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18所示金額至蔡享言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隨即由詐騙集團成員再轉匯至先前綁定之約定轉帳帳戶，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暘、王蕙裙、林祐城、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黃怡瑄、李羽鵬、鍾承翰、謝家澤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吳明倚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及被害人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暘、王蕙裙、林祐城、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黃怡瑄、李羽鵬、鍾承翰、謝家澤等於警詢證述內容相符，並遭拘禁之現場圖、有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資料、告訴人及被害人等18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等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論罪：
(一)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行為人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施，並不以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全部或始終參與為必要，即使僅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部分，或僅參與某一階段之行為，亦足以成立共同正犯，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二)核被告吳明倚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等罪嫌。
(三)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係於111年8月初許加入詐欺集團，本案附表編號1之被害人蔣佩芸係自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匯款匯款，應認係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後，本案犯罪組織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被害人，是核被告就此部分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對被害人蔣佩芸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嫌，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之行為，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此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刑罰公平，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四)依被告之供述及同案被告彭國展、黃國霖之供述，被告係於111年8月10日6時22分許自行報案並離開「沃客商旅」，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1紙在卷可稽，是被告對其餘附表編號2至18所示告訴人及被害人等17人，所犯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等罪嫌，分別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傷害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計18罪）、私行拘禁（1罪，蔡享言）等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之。
三、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前因本件詐欺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9號案件審理中，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開起訴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憑，本件被告係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共犯前開詐欺等案件，是本案與前開案件係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參照前揭法條規定，自得追加起訴，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禹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周冠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騙之時間及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匯入之金融帳戶



		1

		蔣佩芸



		於111年5-6月間，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蔣佩芸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後向蔣佩芸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被害人蔣佩芸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4時33、38、40、45及50分許，分別匯款3萬元、5萬元、3萬、5萬元、9,000元（總計16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4時33分、14時38分、14時40分、14時45分及14時50分許

		16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林祐靚



		於111年7月5日許，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bo123bo123）向林祐靚佯稱可介紹投資外匯云云，致林祐靚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6時7分，匯款6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6時7分

		6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蔡紜甄
(提告)

		於111年7月中旬，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聖杰」向蔡紜甄攀談，後蔡紜甄將LINE帳號讓對方加入後，不詳LINE帳號暱稱「聖杰」之人佯稱可透過下單賺取傭金20%云云，致蔡紜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匯款5萬元及5,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

		5萬5,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沈君儒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某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不詳之帳號向沈君儒佯稱：有一個蝦皮商城的邀請碼想確認有無過期，使用邀請碼後就要匯款2萬元參與回饋金活動云云，致沈君儒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9時5分許，匯款2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年8月8日19時5分

		2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孫承暘
(提告)

		於111年7月12日，在網路上刊登兼職廣告，並提供投資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孫承暘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以LINE向孫承暘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利云云，致孫承暘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20時3分許，匯款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20時3分

		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

		王蕙裙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17時許，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向王蕙裙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並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俟王蕙裙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PurelyFX-AT總導」向王蕙裙佯稱可投資比特幣獲利云云，致王蕙裙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27分許，匯款9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27分

		9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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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映晨



		於111年7月底，在交友軟體「探探」、「LINE」以暱稱「群」、「黃家群」向黃映晨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映晨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50分，匯款5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50分

		5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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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祐城
(提告)

		於111年8月5日，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先向林祐城佯稱可加入虛擬貨幣投資，林祐城遂將LINE帳號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加入後，通訊軟體LINE暱稱「R-BREAKER」向林祐城佯稱若要將投資金額領出需手續費及服務費云云，致被害人林祐城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2時5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2時5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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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雯婷



		於111年7月18日，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劉雯婷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劉雯婷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使得出金云云，致劉雯婷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6分，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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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奕辰
(提告)

		於111年7月25日，在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打工訊息，劉奕辰報名應徵後即加入通訊軟體「LINE」不詳群組，向劉奕辰佯稱可加入外匯期貨交易獲利云云，致劉奕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14分許，匯款1萬3,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於111年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及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4分、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

		11萬3,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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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煒淋
(提告)

		於111年8月3日14時24分，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王煒淋佯稱投資虛擬貨幣門羅幣云云，致煒淋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分別匯款5萬、5萬及5萬元（總計1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

		1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

		賴宏斌
(提告)

		於111年7月間，在交友軟體「rooit」以不詳之帳號向賴宏斌佯稱，可操作虛擬貨幣買賣，透過漲跌幅賺取利潤云云，致賴宏斌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26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2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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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如芳
(提告)

		於111年6月3日16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林伯倫」向蕭如芳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投資獲利云云，致蕭如芳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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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怡瑄
(提告)

		於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向黃怡瑄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怡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4分許，匯款1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4分

		1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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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羽鵬
(提告)

		於111年2月中旬，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投資廣告，李羽鵬遂加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李羽鵬佯稱投資虛擬貨幣係低風險高獲利云云，致李羽鵬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許，分別匯款4萬7,900元及1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

		5萬7,9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6

		鍾承翰
(提告)

		於111年8月中旬，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鍾承翰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鍾承翰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鍾承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分別匯款5萬元及3萬9,000元（總計8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

		8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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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嘉伶（原名高䓵涔）



		於111年7月間，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代工訂單處理人員，高嘉伶遂加入通訊軟體LINE帳號xxping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高嘉伶佯稱進行數據操作及買低告賣等方式獲利云云，致高嘉伶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5時2分，匯款1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2分

		1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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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家澤
(提告)

		於111年8月初，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Mia」向謝家澤攀談，後謝家澤加入對方不詳LINE帳號後，佯稱可透過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謝家澤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7時5分，匯款1,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7時5分

		1,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緝字第2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明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38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吳明倚共同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附表二編號1至18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各編號宣告刑欄所示之刑。附表二編號1至18所處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未扣案之手機壹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應將檢察官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一第18至21行所載「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12日間，透過吳明倚、吳煜偉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更正為「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判決有罪確定）於111年8月10日6、7時許，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第46行所載「附近放行」補充更正為「吳明倚則於111年8月10日6、7時報警後即已離去」、起訴書附表更正補充為本案「附表一」；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吳明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同案被告胡清登、吳煜偉、李子豪、彭國展、黃國霖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本院審理時之證述」、「『阿寶』、『王子希』與告訴人蔡享言通訊軟體LINE個人頁面及對話紀錄截圖1份」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6條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嗣修正並調整條次移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並調整條次移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不論被告得否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整體比較結果，均以修正後處斷刑框架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或未滿)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所定，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

三、核被告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前段之私行拘禁罪；就參與犯罪組織及附表一編號1(首次加重詐欺、洗錢犯行)所示犯行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至18所示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其餘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均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四、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就私行拘禁告訴人蔡享言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李子豪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0部分；被告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就所犯如附表一編號6至9、11至18部分，其等彼此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私行拘禁、如附表一所示之各別犯行間，因犯意各別，告訴人或被害人及行為均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五、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坦承犯行，復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有分得犯罪所得或報酬，即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犯行，然其所犯既已分別從一重之刑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即無從再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之規定減刑，惟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之事實，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竊盜之前案紀錄，素行非佳，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其無視於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取財犯罪之決心，執意以身試法，正值年輕力強之年齡，不思循正當途徑以謀取生活所需，反貪圖不法利益，加入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並以拘禁方式管控人頭帳戶提供者，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值非難，且造成告訴人或被害人等受有損害難認輕微，迄未賠償告訴人或被害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無業之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訴緝卷第263頁）及犯後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斟酌被告各次犯罪行為之情節、行為次數，及其犯罪之類型相同，對於危害法益之加重效應等情狀，就所犯如附表二所示之各罪，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七、沒收部分

(一)未扣案手機1支，為被告所有，供其持以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263頁)，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因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另依本案卷內證據資料內容，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上開幫助犯行有取得任何犯罪所得，亦無從認定被告有分得詐欺所得之款項，是被告就本案既無不法利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問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另告訴人或被害人匯款至告訴人蔡享言帳戶後，隨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業經認定如前，則洗錢之財物未經查獲，亦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被告就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不具實際掌控權，故難認被告終局保有洗錢標的之利益，且所為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是綜合本案情節，因認本案如仍對被告宣告沒收已移轉其他共犯之財物（洗錢標的），難認無過苛之疑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洗錢標的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02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38條第4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禹宏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告訴人 詐欺手法 匯款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 證據名稱 1 被害人 蔣佩芸 蔣佩芸於111年5、6月間某日，在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GRA Financ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3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被害人蔣佩芸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1-272頁) 2.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崇蘭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7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4時38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0分許，3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45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8日14時50分許，9,000元   2 被害人 林祐靚 林祐靚於111年7月5日某時，於「OMI」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phaetnn」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6時7分許，6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林祐靚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2頁) 2.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阿蓮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0-287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3 告訴人 蔡紜甄 蔡紜甄於111年7月中旬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蝦皮線上工作」進行投資下單，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7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蔡紜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89-29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8日17時52分許，5,000元   4 告訴人 沈君儒 沈君儒於111年8月1日某時，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某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19時5分許，2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沈君儒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296-297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25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5 告訴人 孫承暘 孫承暘於111年7月12日某時，於社群平台臉書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8日20時3分許，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孫承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03-30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6 告訴人 王蕙裙 王蕙裙於111年8月1日17時許，於社群平台Instagram瀏覽投資廣告，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賽伯樂」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27分許，9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王蕙裙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0-312頁) 2.網路銀行交易明細1份、LINE對話紀錄截圖32張。(警礁偵字第1110018414號卷第240、242-249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7 被害人 黃映晨 黃映晨於111年7月底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暱稱為「群」、「黃家群」之名義，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1時50分許，50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黃映晨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0-441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彭厝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4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8 告訴人林佑城（起訴書誤載林祐城） 林佑城於111年8月5日某時，於社群平台Instagram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2時5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林佑城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18-32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 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9 被害人 劉雯婷 劉雯婷於111年7月18日前某日，於社群平台臉書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SGP」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被害人劉雯婷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26-327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0 告訴人 劉奕辰 劉奕辰於111年7月25日某時，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兼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AvaTrade」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4分許，13,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劉亦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34-336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257-260頁)    111年8月10日13時41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0日13時42分許，50,000元   11 告訴人 王煒淋 王煒淋於111年8月3日14時24分許，受詐騙集團成員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品瑜」、「文彬（工作室）」誆騙，加入「Anti」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3時18分許，50,000元 蔡享言所有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證人即告訴人王煒淋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47-349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3時20分許，50,000元      111年8月9日13時23分許，50,000元   12 告訴人 賴宏斌 賴宏斌於111年7月21日前某日，於「rooit」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交易所」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26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賴宏斌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58-362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3 告訴人 蕭如芳 蕭如芳於111年6月3日16時許，於「探探」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伯倫」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進行投資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2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蕭如芳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70-37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4 告訴人 黃怡瑄 黃怡瑄於111年8月6日某時，於某交友網站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之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透過蝦皮搶貨方式賺取利潤，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44分許，10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黃怡瑄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84-386頁) 2.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集賢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0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5 告訴人 李羽鵬 李羽鵬於111年2月中旬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投資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1tmanages」、「btigx」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4時59分許，47,9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李羽鵬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393-40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許，10,000元   16 告訴人鍾承翰 鍾承翰於111年8月9日前某日，受通訊軟體LINE暱稱「Yumie」之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R-BREAKER」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分別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1分許，5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鍾承翰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08-410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11年8月9日15時3分許，39,000元   17 告訴人 高嘉伶 高嘉伶於111年7月25日前某日，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瀏覽求職廣告後，受詐騙集團成員誆騙，加入「TeslaTW」假投資網站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5時2分許，130,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高嘉伶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19-423頁) 2.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1份。(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二第432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18 告訴人 謝家澤 謝家澤於111年8月初某日，於「探探」交友網站受詐欺集團成員之誆騙，加入「elwood」假投資平台進行投資，致其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右列帳戶。 111年8月9日17時5分許，1,000元  1.證人即告訴人謝家澤於警詢時之指述。(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三第433-434頁) 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0月7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330298號函檢送左開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表。(警礁偵字第1110024130號卷一第242-248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宣告刑 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9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0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0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1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2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2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3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3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4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4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5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5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 16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6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7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8 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一編號18所示 吳明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383號

　　被　　　告　吳明倚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9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吳明倚於民國111年8月初至同年8月10日間、吳煜偉（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6、7月至同年8月12日間，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旺旺」、臉書暱稱「平哥」、LINE暱稱「羅志威」及「林天佑」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至少3人以上成員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無證據證明成員中有未滿18歲之人，均由警方另行追查中），負責將提供人頭帳戶之人接送至新北市○○區○○路00號「沃客商旅」、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某旅社、宜蘭縣○○鄉○○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溫泉旅社」等旅宿、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在旅館内控管提供人頭帳戶之人之工作，以防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報警或將帳戶内之詐騙款項私吞。胡清登（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4日至同年8月12日間、李子豪（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6日至同年8月9日間、彭國展、黃國霖2人（所涉詐欺等部分，業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於111年8月9日至同年8月12日間，透過吳煜偉、吳明倚之招募，加入前述詐欺犯罪組織集團。吳明倚、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即與該集團其他成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3人以上詐欺取財、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之洗錢、妨害自由等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騙集團成員在臉書上刊登徵作業員之廣告，並提供通訊軟體LINE帳號（okok989898），蔡享言於111年8月6日前某日時許，見到該資訊後便與LINE暱稱「阿寶」之人聯繫，因蔡享言有資金需求，LINE暱稱「阿寶」之人即向蔡享言表示：若要預借現金，需先辦理約定轉帳帳戶，之後見面可先給1萬元，晚上再給1萬元等語，蔡享言即依該人之指示，將其名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綁定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前開中國信託銀行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LINE暱稱「阿寶」之人，復於111年8月8日11時22分許，前往「沃客商旅」1樓，吳明倚出面向蔡享言收取手機，蔡享言進入「沃客商旅」7樓後，吳煜偉出面向蔡享言收取其所有之上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後，由吳明倚、吳煜偉駕車將蔡享言接送至宜蘭縣○○鄉○○路00巷0號3樓之11「礁溪21溫泉旅社」，進入13樓之房間後，蔡享言得知要留置後表明想離開而不願意配合，吳煜偉即以徒手毆打蔡享言臉頰2下（未驗傷）並威脅蔡享言如再反抗將以自備之繩子、束帶捆綁，以此迫使蔡享言屈服，之後吳煜偉便指示由李子豪、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等人於111年8月8日至8月12日，輪流控管蔡享言，將蔡享言私行拘禁在「礁溪21溫泉旅社」房間內，直至111年8月12日4時許，始將蔡享言載返新北「沃客商旅」附近放行。另上開詐騙集團成員取得蔡享言之帳戶資料後，於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時間，以附表編號1至18所示之方式，詐騙蔣佩芸等18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該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18所示金額至蔡享言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隨即由詐騙集團成員再轉匯至先前綁定之約定轉帳帳戶，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暘、王蕙裙、林祐城、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黃怡瑄、李羽鵬、鍾承翰、謝家澤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吳明倚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及被害人蔡享言、蔡紜甄、沈君儒、孫承暘、王蕙裙、林祐城、劉奕辰、王煒淋、賴宏斌、蕭如芳、黃怡瑄、李羽鵬、鍾承翰、謝家澤等於警詢證述內容相符，並遭拘禁之現場圖、有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資料、告訴人及被害人等18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等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論罪：

(一)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行為人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施，並不以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全部或始終參與為必要，即使僅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部分，或僅參與某一階段之行為，亦足以成立共同正犯，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二)核被告吳明倚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等罪嫌。

(三)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係於111年8月初許加入詐欺集團，本案附表編號1之被害人蔣佩芸係自111年8月8日14時33分許匯款匯款，應認係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後，本案犯罪組織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被害人，是核被告就此部分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對被害人蔣佩芸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嫌，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之行為，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此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刑罰公平，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四)依被告之供述及同案被告彭國展、黃國霖之供述，被告係於111年8月10日6時22分許自行報案並離開「沃客商旅」，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1紙在卷可稽，是被告對其餘附表編號2至18所示告訴人及被害人等17人，所犯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等罪嫌，分別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傷害罪處斷。

(五)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計18罪）、私行拘禁（1罪，蔡享言）等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之。

三、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前因本件詐欺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6501號、第7439號、第8239號提起公訴後，現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訴字第39號案件審理中，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前開起訴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憑，本件被告係與同案被告吳煜偉、胡清登、彭國展、黃國霖、李子豪共犯前開詐欺等案件，是本案與前開案件係數人共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參照前揭法條規定，自得追加起訴，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禹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周冠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被害人遭詐騙之時間及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 詐騙金額 匯入之金融帳戶 1 蔣佩芸  於111年5-6月間，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蔣佩芸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後向蔣佩芸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被害人蔣佩芸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4時33、38、40、45及50分許，分別匯款3萬元、5萬元、3萬、5萬元、9,000元（總計16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4時33分、14時38分、14時40分、14時45分及14時50分許 16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林祐靚  於111年7月5日許，以通訊軟體LINE（帳號：bo123bo123）向林祐靚佯稱可介紹投資外匯云云，致林祐靚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6時7分，匯款6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6時7分 6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蔡紜甄 (提告) 於111年7月中旬，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聖杰」向蔡紜甄攀談，後蔡紜甄將LINE帳號讓對方加入後，不詳LINE帳號暱稱「聖杰」之人佯稱可透過下單賺取傭金20%云云，致蔡紜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匯款5萬元及5,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17時42及17時52分 5萬5,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沈君儒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某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不詳之帳號向沈君儒佯稱：有一個蝦皮商城的邀請碼想確認有無過期，使用邀請碼後就要匯款2萬元參與回饋金活動云云，致沈君儒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19時5分許，匯款2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年8月8日19時5分 2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孫承暘 (提告) 於111年7月12日，在網路上刊登兼職廣告，並提供投資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孫承暘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以LINE向孫承暘佯稱可投資虛擬貨幣獲利云云，致孫承暘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8日20時3分許，匯款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8日20時3分 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6 王蕙裙 (提告) 於111年8月1日17時許，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向王蕙裙佯稱可加入投資平台，並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俟王蕙裙加入該客服之LINE帳號後，再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PurelyFX-AT總導」向王蕙裙佯稱可投資比特幣獲利云云，致王蕙裙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27分許，匯款9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27分 9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 黃映晨  於111年7月底，在交友軟體「探探」、「LINE」以暱稱「群」、「黃家群」向黃映晨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映晨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1時50分，匯款5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1時50分 5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8 林祐城 (提告) 於111年8月5日，在Instagram上以不詳之帳號先向林祐城佯稱可加入虛擬貨幣投資，林祐城遂將LINE帳號提供該平臺之客服專員之加入後，通訊軟體LINE暱稱「R-BREAKER」向林祐城佯稱若要將投資金額領出需手續費及服務費云云，致被害人林祐城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2時5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2時5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9 劉雯婷  於111年7月18日，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劉雯婷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劉雯婷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使得出金云云，致劉雯婷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6分，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 劉奕辰 (提告) 於111年7月25日，在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打工訊息，劉奕辰報名應徵後即加入通訊軟體「LINE」不詳群組，向劉奕辰佯稱可加入外匯期貨交易獲利云云，致劉奕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3時14分許，匯款1萬3,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於111年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許，分別匯款5萬元及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4分、8月10日13時41及13時42分 11萬3,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 王煒淋 (提告) 於111年8月3日14時24分，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王煒淋佯稱投資虛擬貨幣門羅幣云云，致煒淋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分別匯款5萬、5萬及5萬元（總計1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3時18分、13時20分及13時23分 1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 賴宏斌 (提告) 於111年7月間，在交友軟體「rooit」以不詳之帳號向賴宏斌佯稱，可操作虛擬貨幣買賣，透過漲跌幅賺取利潤云云，致賴宏斌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26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26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3 蕭如芳 (提告) 於111年6月3日16時許，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林伯倫」向蕭如芳佯稱可透過蝦皮商戶投資獲利云云，致蕭如芳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2分許，匯款5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2分 5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4 黃怡瑄 (提告) 於111年8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弘毅」向黃怡瑄佯稱可透過蝦皮購物下單賺取商品回饋云云，致黃怡瑄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4時44分許，匯款10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44分 10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5 李羽鵬 (提告) 於111年2月中旬，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投資廣告，李羽鵬遂加入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李羽鵬佯稱投資虛擬貨幣係低風險高獲利云云，致李羽鵬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許，分別匯款4萬7,900元及1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4時59分及15時 5萬7,9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6 鍾承翰 (提告) 於111年8月中旬，不詳帳號之通訊軟體LINE向鍾承翰佯稱加入投資平台，後向鍾承翰謊稱因投資獲利需繳納代操費用云云，致鍾承翰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分別於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分別匯款5萬元及3萬9,000元（總計8萬9,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1分及15時3分 8萬9,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7 高嘉伶（原名高䓵涔）  於111年7月間，於社交軟體「臉書」刊登代工訂單處理人員，高嘉伶遂加入通訊軟體LINE帳號xxping並與對方連繫，對方向高嘉伶佯稱進行數據操作及買低告賣等方式獲利云云，致高嘉伶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5時2分，匯款13萬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5時2分 13萬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8 謝家澤 (提告) 於111年8月初，在交友軟體「探探」以暱稱「Mia」向謝家澤攀談，後謝家澤加入對方不詳LINE帳號後，佯稱可透過投資虛擬貨幣獲利云云，致謝家澤陷於錯誤，依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於111年8月9日17時5分，匯款1,000元至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111年8月9日17時5分 1,000元 蔡享言之中國信託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